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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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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建筑应用，改善公共建筑的室

内环境，进一步降低建筑能耗，在现行的国家和地方标准的基

础上，结合自治区的气候环境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自治区境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以及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1.0.3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应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在保证室内

环境参数条件下，改善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提高建筑设备

及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利用可再生能源，降低建筑暖通空调、

给水排水及电气系统的能耗。 

1.0.4  本标准提倡采用“被动优先、主动优化”的节能设计原

则，鼓励采用“以结果为导向的建筑节能整体性能化设计”，优

先采用“新型绿色节能技术和产品”。  

1.0.5  当建筑高度超过 150m 或单栋建筑地上建筑面积大于

200000m
2 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各项规定外，还应组织专家对

其节能设计进行专项论证。 

1.0.6  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应编制建筑节能设计专篇，应明确建

筑节能措施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应用的技术要求。 

1.0.7  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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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建筑节能  building energy-saving 

建筑规划、设计、施工和使用维护过程中，在满足规定的

建筑功能要求和室内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通过采取技术措施和

管理手段，实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运行能耗的活动。 

2.0.2  建筑能耗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建筑在使用过程中由外部输入的能源总量。 

2.0.3  建筑热工设计分区  dividing region for building thermal 

design 

为使建筑热工设计与地区气候相适应而做出的气候区划。 

2.0.4  室内环境质量 indoor environment quality 

建筑室内的热湿环境、光环境、声环境和室内空气品质的

总体水平。 

2.0.5  透光幕墙  transparent curtain wall  

可见光可直接透射入室内的幕墙。 

2.0.6  建筑体形系数  shape factor 

建筑物与室外空气直接接触的外表面积与其所包围的体积

的比值，外表面积不包括地面和不供暖楼梯间内墙的面积。

2.0.7  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 single façade window to wall ratio 

建筑某一个立面的窗户洞口面积与该立面的总面积之比，

简称窗墙面积比。 

2.0.8  太阳得热系数（SHGC） 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通过透光围护结构（门窗或透光幕墙）的太阳辐射室内得

热量与投射到透光围护结构（门窗或透光幕墙）外表面上的太

阳辐射量的比值。太阳辐射室内得热量包括太阳辐射通过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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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射的得热量和太阳辐射被构件吸收再传入室内的得热量两部

分。 

2.0.9  可见光透射比 visible transmittance 

透过透光材料的可见光光通量与投射在其表面上的可见光

光通量之比。 

2.0.10  热桥 thermal bridge 

围护结构中局部结构的传热系数明显大于主体结构传热系

数的部位。 

2.0.11  城市热岛效应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同一时期内，城市区域空气温度值大于郊区的现象。 

2.0.12  建筑热工设计 building thermal design 

从建筑物室内外热湿作用对围护结构和室内热环境的影响

出发，通过改善建筑物室内热环境，满足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需

要或降低供暖、通风、空气调节等负荷而进行的专项设计。 

2.0.13  天然采光 day lighting 

利用自然光进行建筑采光的方法。 

2.0.14  自然通风 natural ventilation 

依靠室外风力造成的风压和室内外空气温差造成的热压，

促使室内外空气流动与交换的通风方式。 

2.0.15  外保温系统 external thermal insulation system 

由保温层、防护层和固定材料构成，位于建筑围护结构外

表面的非承重保温构造总称。 

2.0.16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K）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building envelope 

    在稳态条件下，围护结构两侧空气为单位温差时，单位时

间内通过单位面积传递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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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围护结构单元的平均传热系数（Km）  mea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building envelope unit 

考虑了围护结构单元中存在的热桥影响后得到的传热系

数，简称：平均传热系数。 

2.0.18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building envelope thermal 

performance trade-off  

当建筑设计不能完全满足围护结构热工设计规定指标要求

时，计算并比较参照建筑和设计建筑的全年供暖和空气调节能

耗，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的方

法，简称权衡判断。 

2.0.19  参照建筑 reference building 

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时，作为计算满足标准要

求的全年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用的基准建筑。 

2.0.20  设计建筑 designed building 

正在设计的、需要进行节能设计判定的建筑。 

2.0.21  供热季节性能系数 heating seasonal performance factor 

    供热季的总供热量与总耗功量的比值。 

2.0.22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 integrated part load 

value 

基于机组部分负荷时的性能系数值，按机组在各种负荷条

件下的累积负荷百分比进行加权计算获得的表示空气调节用冷

水机组部分负荷效率的单一数值。 

2.0.23 非名义工况下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NPLV） 

Non-standard value part load value 

基于机组在非名义工况下部分负荷时的性能系数值，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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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各种负荷条件下的累积负荷百分比进行加权计算获得的表

示空气调节用冷水机组部分负荷效率的单一数值。 

2.0.24非名义工况下冷水机组的性能系数（COPn） 

Non-standard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cooling 

冷水机组在非名义工况条件下，冷水机组的制冷量与输入

功率的比值。 

2.0.25  集中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 HER-h）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o transferred heat quantity ratio 

    设计工况下，集中供暖系统循环水泵总功耗（kW）与设计

热负荷（kW）的比值。 

2.0.26  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EC（H）R-a]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o transferred cooling(heat) quantity ratio 

设计工况下，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总功耗（kW）

与设计冷（热）负荷（kW）的比值。 

2.0.27  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 system coefficient of 

refrigeration performance 

设计工况下，电驱动的制冷系统的制冷量与制冷机、冷却

水泵及冷却塔净输入能量之比。 

2.0.28  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Ws）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air volume of air duct system 

设计工况下，空调、通风的风道系统输送单位风量（m
3
/h）

所消耗的电功率（W）。 

2.0.29  能耗管理平台 energy management platform 

    通过安装分类和分项能耗计量装置，采用远程传输等手段

实时采集能耗数据，实现建筑能耗的在线+监测与动态分析及决

策功能的软件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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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与建筑热工 

 

3.1  一般规定 

 

3.1.1  公共建筑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栋建筑面积大于 300m
2的建筑，或单栋建筑面积小于或

等于300m
2但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m

2的建筑群，应为甲类公共建筑； 

    2  单栋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 300m
2 的建筑，应为乙类公共

建筑。 

3.1.2  根据《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分别对采暖

度日数(HDD18)和空调度日数(CDD26）进行等级划分，对自治

区各市（区）县建筑热工设计区划等级进行识别。 

    1  自治区涉及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根据 HDD18指标严寒

地区分为三个二级区划：严寒 A 区、严寒 B 区、严寒 C 区；根

据 HDD18指标及 CDD26指标寒冷地区分为两个二级区划：寒冷 A

区和寒冷 B 区。建筑热工设计二级区划指标及设计要求见表

3.1.2-1。 

表 3.1.2-1建筑热工设计二级区划指标及设计要求 

二级区划名称 区划指标 设计要求 

严寒 A 区(1A) 6000≤HDD18 
冬季保温要求极高，必须满足保温设计要
求，不考虑防热设计。 

严寒 B 区(1B) 5000≤HDD18＜6000 
冬季保温要求非常高，必须满足保温设计
要求，不考虑防热设计。 

严寒 C 区(1C) 3800≤HDD18＜5000 
必须满足保温设计要求，可不考虑防热设
计。 

寒冷 A 区(2A) 
2000≤HDD18＜

3800 

CDD26≤90 应满足保温设计要求，可不考虑防热设计 

寒冷 B 区(2B) CDD26＞90 
应满足保温设计要求，宜满足隔热设计要
求，兼顾自然通风、遮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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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根据自治区各市（区）县的地域位置、气候特点和建筑

热工设计，本标准按北疆片区、南疆片区和东疆片区分别进行

节能设计，各片区所属各市（区）县建筑热工设计区划见表

3.1.2-2。 

表 3.1.2-2  北疆片区、南疆片区、东疆片区各市（区）县 

建筑热工设计区划 

片区 市（区）县名称 二级区划名称 

北疆

片区 

青河县 严寒 A区(1A) 

和布克赛尔县、阿勒泰市、福海县、富蕴县、吉木乃县、昭苏

县、温泉县、北屯市
★
 

严寒 B区(1B) 

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克拉玛依市、昌吉市、奇台县、

阜康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吉木萨尔县、木垒县、塔城

市、乌苏市、额敏县、沙湾市、托里县、裕民县、布尔津县、

哈巴河县、奎屯市、尼勒克县、特克斯县、博乐市、阿拉山

口市、精河县、石河子市
★
、五家渠市

★
、双河市

★
、胡杨河市

★
 

严寒 C区(1C) 

伊宁市、伊宁县、察布查尔县、霍尔果斯、巩留县、霍城县、

新源县、可克达拉市
★
 

寒冷 A区(2A) 

南疆

片区 

塔什库尔干县 严寒 B区（1B） 

和硕县、拜城县、阿合奇县、乌洽县 严寒 C区（1C） 

焉耆县、和静县、且末县、尉犁县、博湖县、阿克苏市、阿

瓦提县、柯坪县、库车市、沙雅县、温宿县、乌什县、新和

县、阿克陶县、喀什市、疏附县、疏勒县、巴楚县、伽师县、

麦盖提县、莎车县、叶城县、英吉沙县、岳普湖县、泽普县、

和田市、和田县、策勒县、洛普县、民丰县、墨玉县、皮山

县、于田县、阿拉尔市
★
、图木舒克市

★
、昆玉市

★
 

寒冷 A区（2A） 

库尔勒市、轮台县、若羌县、阿图什市、铁门关市
★
 寒冷 B区（2B） 

东疆

片区 

哈密市伊州区、吐鲁番市高昌区、鄯善县、托克逊县、新星 

市
★
 

寒冷 B区（2B） 

巴里坤县、伊吾县 严寒 B区（1B） 

注：表中市名称右上角带“★”者为自治区直辖县级市。 

3.1.3  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应有利于改善室外热环境，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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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岛效应。建筑的总体规划和总平面设计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和

冬季日照。建筑的主朝向宜选择本地区最佳朝向或适宜朝向，

且宜避开冬季主导风向。当建筑处于不利朝向时，宜采取补偿

措施。各片区所属各市（区）县的建筑热工设计区划、供暖区

主导风向见表 3.1.3-1~表 3.1.3-3。 

表 3.1.3-1北疆片区各市（区）县建筑热工设计区划、供暖期主导风向 

序

号 
市（区）县名称 经度 纬度 HDD18 CDD26 区划名称 级别 

供暖期主

导风向 

地级市 

1 

乌鲁木齐市 87.62 43.82 4310 35 严寒C区 1C 

北、东北 

⑴水磨沟区 87.63 43.83 4297 44 严寒C区 1C 

⑵天山区 87.65 43.78 4310 35 严寒C区 1C 

⑶沙依巴克区 87.6 43.78 4308 36 严寒C区 1C 

⑷新市区 87.6 43.85 4284 53 严寒C区 1C 

⑸头屯河区 87.42 43.87 4310 70 严寒C区 1C 

⑹达坂城区 88.3 43.35 4266 1 严寒C区 1C 

⑺米东区 87.68 43.95 4183 104 严寒C区 1C 

⑻乌鲁木齐县 87.6 43.8 4307 37 严寒C区 1C 

2 

克拉玛依市 84.87 45.6 4240 171 严寒C区 1C 

东北东、

西北、东 

⑴独山子区 84.85 44.32 4249 104 严寒C区 1C 

⑵白碱滩区 85.13 45.7 4266 162 严寒C区 1C 

⑶乌尔禾区 85.68 46.08 4768 64 严寒C区 1C 

昌吉回族自治州 

3 昌吉市 87.3 44.02 4355 74 严寒C区 1C 西南 

4 阜康市 87.98 44.15 4485 76 严寒C区 1C 西 

5 呼图壁县 86.9 44.18 4483 80 严寒C区 1C 西南 

6 玛纳斯县 86.22 44.3 4494 52 严寒C区 1C 
西南、南

南西、西 

7 奇台县 89.58 44.02 4917 9 严寒C区 1C 南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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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3-1 

序

号 
市（区）县名称 经度 纬度 

HDD1

8 

CDD2

6 
区划名称 级别 

供暖期主

导风向 

8 吉木萨尔县 89.18 44 4390 68 严寒C区 1C 
西北西、

西北、西 

9 
木垒哈萨克自

治县 
90.28 43.83 4683 5 严寒C区 1C 

南、南南

西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10 伊宁市 81.32 43.92 3469 13 寒冷A区 2A 东北、东 

11 奎屯市 84.9 44.42 4264 103 严寒C区 1C 南 

12 霍尔果斯市 80.42 44.21 3249 36 寒冷B区 2A 北、东北 

13 尼勒克县 82.5 43.78 4145 0 严寒C区 1C 东北东 

14 伊宁县 81.52 43.98 3339 11 寒冷A区 2A 东北、东 

15 霍城县 80.88 44.05 3417 20 寒冷A区 2A 东北东 

16 巩留县 82.23 43.48 3697 2 寒冷A区 2A 东 

17 新源县 83.25 43.43 3414 4 寒冷A区 2A 东南东 

18 昭苏县 81.13 43.15 5106 0 严寒B区 1B 东 

19 特克斯县 81.83 43.22 4211 0 严寒C区 1C 东南 

20 
察布查尔锡伯自

治县 
81.15 43.83 3599 14 寒冷A区 2A 东 

塔城地区 

21 塔城市 82.98 46.75 4106 19 严寒C区 1C 北 

22 乌苏市 84.68 44.43 4224 107 严寒C区 1C 南 

23 额敏县 83.63 46.53 4305 20 严寒C区 1C 东北东 

24 沙湾市 85.62 44.33 4262 90 严寒C区 1C 南南北 

25 托里县 83.6 45.93 4545 7 严寒C区 1C 南 

26 裕民县 82.98 46.2 4182 24 严寒C区 1C 西 

27 和布克赛尔蒙古 85.72 46.8 5117 1 严寒B区 1B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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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县 

续表 3.1.3-1 

序

号 
市（区）县名称 经度 纬度 HDD18 CDD26 区划名称 级别 

供暖期主

导风向 

阿勒泰地区 

28 阿勒泰市 88.13 47.85 5082 8 严寒B区 1B 
东北、东

东北 

29 布尔津县 86.85 47.7 4991 7 严寒C区 1C 
东南东、

东南 

30 富蕴县 89.52 47 5391 19 严寒B区 1B 西、西北西 

31 福海县 87.5 47.12 5159 18 严寒B区 1B 东南 

32 哈巴河县 86.42 48.07 4871 10 严寒C区 1C 东 

33 青河县 90.38 46.67 6073 1 严寒A区 1A 
东北、西、

西北 

34 吉木乃县 85.88 47.43 5031 7 严寒B区 1B 南、南南西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35 博乐市 82.07 44.9 4496 19 严寒C区 1C 西北西 

36 阿拉山口市 82.57 45.17 4150 181 严寒C区 1C 西北西 

37 精河县 82.88 44.6 4239 78 严寒C区 1C 南 

38 温泉县 81.03 44.97 5095 0 严寒B区 1B 东、西 

39 石河子市 86.03 44.3 4323 57 严寒C区 1C 西、南、东北 

40 五家渠市 87.52 44.16 4740 71 严寒C区 1C 西南 

41 北屯市 87.8 47.36 5126 14 严寒B区 1B 西北 

42 双河市 82.35 44.84 4363 73 严寒C区 1C 西北西 

43 可克达拉市 80.6 43.97 3342 27 寒冷A区 2A 南 

44 胡杨河市 84.9 44.42 4264 103 严寒C区 1C 南 

表 3.1.3-2南疆片区各市（区）县建筑热工设计区划、供暖期主导风向 

序

号 
市（区）县名称 经度 纬度 HDD18 CDD26 区划名称 级别 

供暖期主

导风向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1 库尔勒市 86.15 41.77 3075 128 寒冷B区 2B 东北东 

2 焉耆回族自治县 86.57 42.07 3738 8 寒冷A区 2A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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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区）县名称 经度 纬度 HDD18 CDD26 区划名称 级别 

供暖期主

导风向 

3 轮台县 84.27 41.78 3132 91 寒冷B区 2B 东北、西南 

续表 3.1.3-2  

序

号 
市（区）县名称 经度 纬度 HDD18 CDD26 区划名称 级别 

供暖期主

导风向 

4 尉犁县 86.25 41.33 3306 79 寒冷A区 2A 
西南、东、

西北 

5 若羌县 88.17 39.02 3154 133 寒冷B区 2B 
东北、西

南、西 

6 且末县 85.53 38.13 3251 50 寒冷A区 2A 
东北、东

北东 

7 和静县 86.4 42.32 3674 29 寒冷A区 2A 北、东南 

8 和硕县 86.87 42.27 3846 10 严寒C区 1C 东北东、东 

9 博湖县 86.63 41.98 3738 8 寒冷A区 2A 西南 

阿克苏地区 

10 阿克苏市 80.27 41.17 3129 29 寒冷A区 2A 
北、北西

北 

11 库车市 82.97 41.68 3189 34 寒冷A区 2A 北 

12 温宿县 80.23 41.28 3128 19 寒冷A区 2A 
西、西南、

东 

13 沙雅县 82.78 41.22 3024 62 寒冷A区 2A 东北 

14 新和县 82.6 41.55 3142 39 寒冷A区 2A 
东、东北

东、西南 

15 拜城县 81.87 41.8 3833 2 严寒C区 1C 东南 

16 乌什县 79.23 41.22 3568 3 寒冷A区 2A 东北、西 

17 阿瓦提县 80.38 40.63 3200 17 寒冷A区 2A 北、东北 

18 柯坪县 79.05 40.5 3079 52 寒冷A区 2A 
东、东北、

西南 

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 

19 阿图什市 76.17 39.72 2698 128 寒冷B区 2B 
西、东、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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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区）县名称 经度 纬度 HDD18 CDD26 区划名称 级别 

供暖期主

导风向 

20 阿克陶县 75.95 39.15 3109 8 寒冷A区 2A 
西、西南

西 

21 阿合奇县 78.45 40.93 4119 0 严寒C区 1C 西南西 

22 乌恰县 75.25 39.72 3876 1 严寒C区 1C 西、东南 

续表 3.1.3-2  

序

号 
市（区）县名称 经度 纬度 HDD18 CDD26 区划名称 级别 

供暖期主

导风向 

喀什地区 

23 喀什市 75.98 39.47 2798 55 寒冷A区 2A 
西北、西

北西 

24 疏附县 75.85 39.38 2872 48 寒冷A区 2A 
西北、西

北西 

25 疏勒县 76.05 39.4 2826 55 寒冷A区 2A 
西北、西

北西 

26 英吉沙县 76.17 38.93 2819 67 寒冷A区 2A 北 

27 泽普县 77.27 38.18 2855 26 寒冷A区 2A 西北 

28 莎车县 77.23 38.42 2835 41 寒冷A区 2A 西北 

29 叶城县 77.42 37.88 2746 38 寒冷A区 2A 南南西 

30 麦盖提县 77.65 38.9 2871 31 寒冷A区 2A 东北东 

31 岳普湖县 76.77 39.23 2877 41 寒冷A区 2A 东、东北 

32 伽师县 76.73 39.5 2882 44 寒冷A区 2A 东 

33 巴楚县 78.55 39.78 2886 77 寒冷A区 2A 东北 

34 
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 
75.22 37.76 5038 0 严寒B区 1B 西北 

和田地区 

35 和田市 79.92 37.12 2560 85 寒冷A区 2A 西南 

36 和田县 79.93 37.1 2567 83 寒冷A区 2A 西南 

37 墨玉县 79.73 37.27 2899 20 寒冷A区 2A 西、西北 

38 皮山县 78.28 37.62 2768 67 寒冷A区 2A 西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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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区）县名称 经度 纬度 HDD18 CDD26 区划名称 级别 

供暖期主

导风向 

南、东 

39 洛浦县 80.18 37.07 2791 26 寒冷A区 2A 
西北、西

北、西 

40 策勒县 80.8 37 2689 70 寒冷A区 2A 西南西 

41 于田县 81.67 36.85 2838 25 寒冷A区 2A 
西北、东

北 

42 民丰县 82.68 37.07 2862 62 寒冷A区 2A 东北 

续表 3.1.3-3  

序

号 
市（区）县名称 经度 纬度 HDD18 CDD26 区划名称 级别 

供暖期主

导风向 

自治区直辖县级市 

43 阿拉尔市 81.28 40.55 3274 23 寒冷A区 2A 东北 

44 图木舒克市 79.07 39.86 2960 68 寒冷A区 2A 北、东北 

45 铁门关市 86.19 41.81 3103 122 寒冷B区 2B 东北东 

46 昆玉市 79.26 37.23 2791 41 寒冷A区 2A 西南 

表 3.1.3-3东疆片区各市（区）县建筑热工设计区划、供暖期主导风向 

序

号 
市（区）县名称 经度 纬度 HDD18 CDD26 

区划名

称 
级别 

供暖期主

导风向 

地级市 哈密市 

1 
哈密市伊州

区 
93.52 42.83 3621 105 寒冷B区 2B 东北 

2 
巴里坤哈萨

克自治县 
93 43.6 5476 0 严寒B区 1B 西 

3 伊吾县 94.7 43.25 5057 0 严寒B区 1B 西、东北东 

地级市 吐鲁番市 

4 
吐鲁番市高

昌区 
89.17 42.95 2688 617 寒冷B区 2B 东、东南 

5 鄯善县 90.22 42.87 3243 283 寒冷B区 2B 
东、东北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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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区）县名称 经度 纬度 HDD18 CDD26 

区划名

称 
级别 

供暖期主

导风向 

6 托克逊县 88.65 42.78 2847 564 寒冷B区 2B 西 

自治区直辖县级市 

7 新星市 93.52 42.83 3621 105 寒冷B区 2B 东北 

注：1.胡杨河市区位靠近奎屯市，由于缺乏相关的资料，因此气候分区、建筑热工等级

及供暖期主导风向等按奎屯市选用； 

    2.新星市是于 2021年 2月 4 日经国务院批准的自治区直辖县级市，区位靠近哈密市

伊州区，由于缺乏相关的资料，因此气候分区、建筑热工等级及供暖期主导风向等按哈

密市伊州区选用。 

3.1.4  建筑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充分利用天

然采光、自然通风，结合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降低

建筑的用能需求。 

3.1.5  建筑体形应规整紧凑，避免过多的凹凸变化；太阳能集

热器、光伏组件及具有遮阳、导光、导风、载物、辅助绿化等

功能的室外构件应与建筑主体进行一体化设计。 

3.1.6  建筑总平面设计及平面布置应合理确定能源设备机房

的位置，缩短能源供应输送距离。同一公共建筑的冷热源机房

宜位于或靠近冷热负荷中心位置集中设置。 

3.1.7  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以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均应进行

建筑节能设计。当工程设计变更时，建筑节能性能不得降低。 

3.1.8  既有建筑改造涉及到节能要求时，应同期进行建筑节能

改造设计。改造工程应先期进行节能诊断和安全性能评估，根

据结论制定出合理的节能改造设计方案。 

 

3.2  建筑设计 

 

3.2.1  严寒和寒冷地区公共建筑体形系数应符合表 3.2.1 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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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表 3.2.1 严寒和寒冷地区公共建筑体形系数限值 

单栋建筑面积 A（m
2
） 建筑体形系数 

300＜A≤800 ≤0.50 

A＞800 ≤0.40 

3.2.2  严寒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各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包括透

光幕墙）均不宜大于 0.60；寒冷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各单一立面

窗墙面积比（包括透光幕墙）均不宜大于 0.70。 

3.2.3  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凸凹立面朝向应按其所在立面的朝向计算； 

2  楼梯间和电梯间的外墙和外窗均应参与计算； 

3  外凸窗的顶部、底部和侧墙的面积不应计入外墙面积； 

4  当外墙上的外窗、顶部和侧面为不透光构造的凸窗时，

窗面积应按窗洞口面积计算；当凸窗顶部和侧面透光时，外凸

窗面积应按透光部分实际面积计算。 

3.2.4  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小于 0.40 时，透光材

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60；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

面积比大于等于 0.40 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40。 

3.2.5  寒冷地区的建筑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宜采取遮阳措施。

当设置外遮阳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东西向宜设置活动外遮阳，南向宜设置水平外遮阳； 

2  建筑外遮阳装置应兼顾通风及冬季日照。 

3.2.6  建筑立面朝向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北向应为北偏西 60°至北偏东 60°； 

 2  南向应为南偏西 30°至南偏东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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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西向应为西偏北 30°至西偏南 60° 

（包括西偏北 30°和西偏南 60°）； 

 4  东向应为东偏北 30°至东偏南 60° 

（包括东偏北 30°和东偏南 60°）。 

       注：朝向范围如图 1 所示                图 1   朝向范围 

3.2.7  甲类公共建筑的屋顶透光部分面积不应大于屋顶总面

积的 20%。当不能满足本条的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规定的方

法进行权衡判断。 

3.2.8  单一立面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的有效通风换气面积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甲类公共建筑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应设可开启窗扇，

其有效通风换气面积不宜小于所在房间外墙面积的 10%；当透

光幕墙受条件限制无法设置可开启窗扇时，应设置通风换气装

置； 

    2  乙类公共建筑外窗有效通风换气面积不宜小于窗面积

的 30%。 

3.2.9  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的有效通风换气面积应为开启扇

面积和窗开启后的空气流通界面面积的较小值。 

3.2.10  严寒地区建筑的外门应设置门斗；寒冷地区建筑面向

冬季主导风向的外门应设置门斗或双层外门，其他外门宜设置

门斗或应采取其他减少冷风渗透的措施。 

3.2.11  为保证（或满足）建筑物的整体气密性，严寒及寒冷

地区的建筑不应设置开敞式楼梯间和开敞式外廊。通往屋顶楼

梯间和电梯间门、外廊门不应直接开向室外，应设置门斗。 

3.2.12  建筑中庭应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降温，并可设置机械排

风装置加强自然补风。建筑中庭常设的透光屋顶天窗，应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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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可开启窗扇，在夏季利用烟囱效应引导热压通风。屋顶天

窗宜采取活动遮阳措施。 

3.2.13  建筑设计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天然采光不能满足照

明要求的场所，宜采用导光技术和反光装置将自然光引入室内。 

3.2.14  人员长期停留房间的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宜符合表

3.2.14 的规定。 

表 3.2.14 人员长期停留房间的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 

房间内表面位置 可见光反射比 

顶棚 0.7~0.9 

墙面 0.5~0.8 

地面 0.3~0.5 

3.2.15  电梯应具备节能运行功能。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排列

时，应设置群控措施。电梯应具备无外部召唤且轿厢内一段时

间无预置指令时，自动转为节能运行模式的功能。 

3.2.16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应具备空载时暂停或低速运

转的功能。 

 

3.3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3.3.1  根据建筑热工设计的气候分区，甲类公共建筑的围护结

构热工性能应分别符合表 3.3.1-1~表 3.3.1-3 的规定。当不能

满足本条的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权衡判断。 

表 3.3.1-1 严寒 A、B 区甲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0 0.30＜体形系数≤0.50 

传热系数 K[W/（m
2
·K）] 

屋面 ≤0.25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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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包括非透光幕墙） ≤0.35 ≤0.30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35 ≤0.30 

地下车库与供暖房间之间的楼板 ≤0.45 ≤0.45 

非供暖房间与供暖房间之间的隔墙或楼板 ≤0.75 ≤0.75 

单一立面外

窗（包括透

光幕墙） 

窗墙面积比≤0.20 ≤2.50 ≤2.30 

0.20＜窗墙面积比≤0.30 ≤2.30 ≤2.00 

0.30＜窗墙面积比≤0.40 ≤2.00 ≤1.70 

续表 3.3.1-1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0 0.30＜体形系数≤0.50 

传热系数 K[W/（m
2
·K）] 

单一立面外

窗（包括透

光幕墙） 

0.40＜窗墙面积比≤0.50 ≤1.70 ≤1.50 

0.50＜窗墙面积比≤0.60 ≤1.50 ≤1.40 

0.60＜窗墙面积比≤0.70 ≤1.40 ≤1.30 

0.70＜窗墙面积比≤0.80 ≤1.30 ≤1.20 

窗墙面积比＞0.80 ≤1.20 ≤1.10 

屋顶透光部分（屋顶透光部分面积≤20%） ≤1.80 

围护结构部位 保温材料层热阻 R[（m
2
·K）/W] 

首层与土壤接触的周边地面和室外挡墙 ≥1.50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或外扩顶板 ≥1.80 

变形缝（两侧墙内保温时） ≥1.80 

注：表中的周边地面系指距无地下室外挡墙内表面 2m以内的地面部位；室外挡墙系指

无地下室勒脚部位；地面热阻系指建筑基础持力层以上各层保温材料的热阻之和；地

下室外墙或外扩地下室顶板热阻系指土壤以内各层保温材料的热阻之和。 

 

表 3.3.1-2 严寒 C 区甲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0 0.30＜体形系数≤0.50 

传热系数 K[W/（m
2
·K）] 

屋面 ≤0.30 ≤0.25 

外墙（包括非透光幕墙） ≤0.38 ≤0.35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38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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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车库与供暖房间之间的楼板 ≤0.60 ≤0.60 

非供暖房间与供暖房间之间的隔墙或楼板 ≤0.90 ≤0.90 

单一立面外

窗（包括透

光幕墙） 

窗墙面积比≤0.20 ≤2.60 ≤2.40 

0.20＜窗墙面积比≤0.30 ≤2.40 ≤2.10 

0.30＜窗墙面积比≤0.40 ≤2.10 ≤1.80 

0.40＜窗墙面积比≤0.50 ≤1.80 ≤1.60 

0.50＜窗墙面积比≤0.60 ≤1.60 ≤1.50 

  续表 3.3.1-2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0 0.30＜体形系数≤0.50 

传热系数 K[W/（m
2
·K）] 

单一立面外

窗（包括透

光幕墙） 

0.60＜窗墙面积比≤0.70 ≤1.50 ≤1.40 

0.70＜窗墙面积比≤0.80 ≤1.40 ≤1.30 

窗墙面积比＞0.80 ≤1.30 ≤1.20 

屋顶透光部分（屋顶透光部分面积≤20%） ≤2.20 

围护结构部位 保温材料层热阻 R[（m
2
·K）/W] 

首层与土壤接触的周边地面或室外挡墙 ≥1.20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或外扩顶板 ≥1.50 

变形缝（两侧墙内保温时） ≥1.50 

注：表中的周边地面系指距无地下室外挡墙内表面 2m以内的地面部位；室外挡墙系指

无地下室勒脚部位；地面热阻系指建筑基础持力层以上各层保温材料的热阻之和；地

下室外墙或外扩地下室顶板热阻系指土壤以内各层保温材料的热阻之和。 

 

表 3.3.1-3 寒冷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0 0.30＜体形系数≤0.50 

传热系数

K[W/(m
2
·K)] 

太阳得热系

数SHGC 

（东、南、西

向/北向） 

传热系数

K[W/(m
2
·K)

] 

太阳得热系

数SHGC 

（东、南、西向

/北向） 

屋面 ≤0.35 — ≤0.30 — 

外墙（包括非透光幕墙） ≤0.45 — ≤0.40 —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

楼板 
≤0.45 — ≤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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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车库与供暖房间之间的楼板 ≤0.90 — ≤0.90 — 

非供暖房间与供暖房间之间的隔墙

或楼板 
≤1.10 — ≤1.10 — 

单一立

面外窗

（包括

透光幕

墙） 

窗墙面积比≤0.20 ≤2.70 — ≤2.50 — 

0.20＜窗墙面积比

≤0.30 
≤2.50 ≤0.48/— ≤2.20 ≤0.48/— 

0.30＜窗墙面积比

≤0.40 
≤2.20 ≤0.40/— ≤1.90 ≤0.40/— 

续表 3.3.1-3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0 0.30＜体形系数≤0.50 

传热系数

K[W/(m
2
·K)] 

太阳得热系

数SHGC 

（东、南、西

向/北向） 

传热系数

K[W/(m
2
·K)

] 

太阳得热系

数SHGC 

（东、南、西向

/北向） 

单一立

面外窗

（包括

透光幕

墙） 

0.40＜窗墙面积比

≤0.50 
≤1.90 ≤0.40/— ≤1.70 ≤0.40/— 

0.50＜窗墙面积比

≤0.60 
≤1.70 ≤0.35/— ≤1.60 ≤0.35/— 

0.60＜窗墙面积比

≤0.70 
≤1.60 ≤0.30/0.40 ≤1.50 ≤0.30/0.40 

0.70＜窗墙面积比

≤0.80 
≤1.50 ≤0.30/0.40 ≤1.40 ≤0.30/0.40 

窗墙面积比＞0.80 ≤1.40 ≤0.25/0.40 ≤1.30 ≤0.25/0.40 

屋顶透光部分 

(屋顶透光部分面积≤20%) 
≤2.40 ≤0.35 ≤2.40 ≤0.35 

围护结构部位 保温材料层热阻 R[（m
2
·K）/W] 

首层与土壤接触的周边地面和室

外挡墙 
≥0.90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或

外扩顶板 
≥1.20 

变形缝（两侧墙内保温时） ≥1.20 

注：表中的周边地面系指距无地下室外挡墙内表面 2m以内的地面部位；室外挡墙系指 

无地下室勒脚部位；地面热阻系指建筑基础持力层以上各层保温材料的热阻之和；地 

下室外墙或外扩地下室顶板热阻系指土壤以内各层保温材料的热阻之和。 

3.3.2  乙类公共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表 3.3.2-1 和

表 3.3.2-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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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1 乙类公共建筑屋面、外墙、楼板热工性能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

2
·K）] 

严寒 A、B 区 严寒 C 区 寒冷地区 

屋面 ≤0.30 ≤0.35 ≤0.40 

外墙（包括非透光幕墙） ≤0.40 ≤0.45 ≤0.50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40 ≤0.45 ≤0.50 

地下车库和供暖房间之间的楼板 ≤0.45 ≤0.60 ≤0.90 

 

表 3.3.2-2 乙类公共建筑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热工性能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
2
·K）] 

太阳得热 

系数 SHGC 

外窗(包括透光幕墙) 严寒 A、B 区 严寒 C区 寒冷地区 寒冷地区 

单一立面外窗(包括透光幕墙) ≤2.00 ≤2.20 ≤2.40 — 

屋顶透光部分 

(屋顶透光部分面积≤20%) 
≤2.00 ≤2.20 ≤2.40 ≤0.40 

注：1、外门、窗相关性能指标示例详附录 D； 

      2、常用建筑材料热工计算参数参考值详附录 E。 

3.3.3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墙的传热系数应为包括结构性热桥在内的平均传热

系数，平均传热系数应按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进行计算； 

    2  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的传热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

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的有关规定计算； 

    3  当设置外遮阳构件时，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的太阳得

热系数应为外窗（包括透光幕墙）本身的太阳得热系数与外遮

阳构件的遮阳系数的乘积。外窗（包括透光幕墙）本身的太阳

得热系数和外遮阳构件的遮阳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

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的有关规定计算。 

3.3.4  屋面、外墙和地下室的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应低于

室内空气露点温度。 

3.3.5  建筑外门、外窗的气密性分级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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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GB/T 31433-2015 中第 5.2.2.1 条的规定，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10 层及以上建筑外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 7 级； 

    2  10 层以下建筑外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 6 级； 

3  严寒和寒冷地区外门的气密性不应低于 4 级。 

注：建筑外门窗及建筑幕墙气密性能分级详附录 D。 

3.3.6  建筑幕墙的气密性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幕墙、门窗通

用技术条件》GB/T 31433-2015 中第 5.2.2.1 条的规定且不应低于

3 级。 

    注：建筑外门窗及建筑幕墙气密性能分级详附录 D。 

3.3.7  当公共建筑入口大堂采用全玻幕墙时，不应采用非中空

玻璃；当采用非中空玻璃时，全玻幕墙中非中空玻璃的面积不

应超过同一立面透光面积（门窗和玻璃幕墙）的 15%，且应按

同一立面透光面积（含全玻幕墙面积）加权计算平均传热系数。 

3.3.8  围护结构保温体系的选择和细部构造设计： 

1  建筑围护结构应优先选择外保温体系； 

    2  建筑围护结构外保温应严密交圈，确保建筑外保温整体

的保温性能和气密性能； 

    3  外墙设计应优先采用自身保温性能和热惰性能好的墙

体材料； 

    4  外墙采用外保温体系时，应对下列部位进行详细构造设

计： 

    1） 当建筑的外围护结构为烧结砖、加气混凝土砌块、轻

集料混凝土空心砌块、自保温混凝土复合砌块等材料时，应采

用预拌砂浆对基层墙体进行找平，找平层与基层墙体之间应涂

刷界面砂浆或界面剂，找平层不得脱落、空鼓、裂缝。当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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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为混凝土墙体时，应采用界面砂浆或界面剂对基层墙体进

行处理； 

墙体上的施工孔洞、架眼或残缺部分应预先填补平整，然

后再做找平层； 

    2） 外墙主体结构部件，如梁、柱、圈梁、门窗洞口、过

梁等均应加强保温措施，且外保温层应闭合，避免出现热桥； 

3） 外保温的外墙宜减少混凝土出挑构件、附墙部件、屋

顶凸出物等； 

当外墙有出挑构件、附壁部件和凸出物时，如：女儿墙、

非封闭式外挑廊道及平台、雨蓬、空调机室外搁板、附壁柱、

装饰线等均应采取隔断热桥和保温措施； 

    4） 外墙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应低于室内空气露点温

度； 

5） 变形缝两侧的墙体应采取保温措施，且缝外侧的空腔

部位应封闭。当变形缝内填充保温材料时应采用不燃材料，并

应沿高度方向填满，且缝两边水平方向填充深度均不应小于

1000mm； 

当 变 形 缝 两 侧 墙 内 保 温 时 ， 保 温 材 料 的 热 阻 值

R[(m
2
·K)/W]，严寒地区应≥1.80，寒冷地区应≥1.20； 

5  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根据不同结构形式、建筑类型，因地

制宜、合理选用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设计文件及节

能设计专篇中应明确“一体化技术”的各项性能指标； 

6  屋顶设计可采取下列保温隔热加强措施： 

1） 在寒冷地区平屋面可设置架空通风层，坡屋面可设置

便于通风的阁楼层； 

2）可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可选择设置盆栽或无土种植屋顶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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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3） 可结合屋面造型设置遮阳装置； 

4） 出屋面烟道、气道和各种出屋面管道，应加强局部的

保温措施；对于凸出屋面的设备支墩、设备基座等热桥部位应

采取保温措施，避免热桥； 

5） 屋面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应低于室内空气露点温

度； 

    7  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应对下列部位进行详细构造设计： 

1） 外墙采用外保温时，外窗（门）的立口位置应按具体

工程设计，当外窗（门）未靠外墙主体外墙边设置时，应在外

窗（门）洞口四周墙面进行保温处理； 

2） 外窗（门）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高效保温材

料填堵，如硬泡聚氨酯发泡剂等软质保温材料填堵，不得采用

普通水泥砂浆补缝；门窗四周与抹灰之间的缝隙，应采用保温

材料和嵌缝密封膏密封； 

3） 金属窗和幕墙型材应采取隔断热桥措施。 

 

3.4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3.4.1  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前，应对设计建筑的热

工性能进行核查；当满足下列基本要求时，方可进行权衡判断： 

    1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基本要求不得低于表 3.4.1-1的规定。 

表 3.4.1-1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基本要求 

热工区划 
外墙 K 外窗 K 屋面 K，周边地面

和地下室外墙的 R [W/（m
2
·K）] [W/（m

2
·K）] 

严寒 A 区 0.40 2.50 
不得降低限值要求 

严寒 B 区 0.4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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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 C 区 0.45 2.60 

寒冷 A 区 0.50 2.70 

寒冷 B 区 0.50 2.70 

注：屋面、周边地面、地下室外墙的热工性能应满足本标准第 3.3.1 条规定的限值。 

2  当建筑单一立面的窗墙比大于或等于 0.40 时，透光围护

结构传热系数基本要求应符合表 3.4.1-2 的规定； 

   表 3.4.1-2 透光围护结构（包括透光幕墙）传热系数基本要求 

热工区划 窗墙面积比 传热系数 K[W/（m
2
·K）] 

严寒 A、B 区 
0.40＜窗墙面积比≤0.60 ≤2.00 

窗墙面积比＞0.60 ≤1.50 

严寒 C 区 
0.40＜窗墙面积比≤0.60 ≤2.10 

窗墙面积比＞0.60 ≤1.60 

寒冷地区 
0.40＜窗墙面积比≤0.70 ≤2.20 

窗墙面积比＞0.70 ≤1.70 

3.4.2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应首先计算参照建

筑在规定条件下的全年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然后计算设计建

筑在相同条件下的全年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当设计建筑的供

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小于或等于参照建筑的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

时，应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符合节能要求。当设计建

筑的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大于参照建筑的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

时，应调整设计参数重新计算，直至设计建筑的供暖和空气调

节能耗不大于参照建筑的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 

3.4.3  参照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窗墙面积比、内部的空

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应与设计建筑完全一致。当设计建筑的屋顶

透光部分的面积大于本标准第 3.2.7 条的规定时，参照建筑的屋

顶透光部分的面积应按比例缩小，使参照建筑的屋顶透光部分

的面积符合本标准第 3.2.7 条的规定。 

3.4.4  参照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取值应按本标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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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条的规定取值。参照建筑的外墙和屋面的构造应与设计建

筑一致。当本标准第 3.3.1 条对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太阳得热

系数未作规定时，参照建筑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的太阳得热

系数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3.4.5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计算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并应按本标准附录 C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专篇（建筑专

业）提供相应的原始信息和计算结果。 

 

 

 

 

 

 

 

 

 

 

 

 

 

 

 

 

 



 

 
 

29 

4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4.1  一般规定 

 

4.1.1  甲类公共建筑的施工图设计阶段，必须进行热负荷计算

和逐项逐时的冷负荷计算。 

4.1.2  严寒 A 区和严寒 B 区的公共建筑宜设热水集中供暖系

统，对于设置空气调节系统的建筑，不宜采用热风末端作为唯

一的供暖方式；对于严寒 C 区和寒冷地区的公共建筑，供暖方

式应根据建筑等级、供暖期天数、能源消耗量和运行费用等因

素，经技术经济综合分析比较后确定。 

4.1.3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附录

A 中未列入的市、区、县的室外空气计算参数应按《蒸发冷却空

调系统工程技术标准》XJJ 127 附录 A 选用。 

4.1.4  空调室内设计工况点、空气处理机组热湿处理装置的配

置、容量大小、送风温差等应结合焓湿图表示的空气处理过程

确定。施工图设计说明中的冬、夏室内温度、湿度设计参数应

为具体数值，不应是数值范围。 

4.1.5  当利用通风可以排除室内的余热、余湿或其他污染物

时，宜采用自然通风、机械通风或复合通风的通风方式。 

4.1.6  空调系统宜充分考虑利用蒸发冷却降温和新风除湿的

应用措施。 

4.1.7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宜采用分散设置的空调装置或系

统：  

    1  全年所需供冷、供暖时间短或采用集中供冷、供暖系统

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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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需设空气调节的房间布置分散；  

    3  设有集中供冷、供暖系统的建筑中，使用时间和要求不

同的房间；  

4  需增设空调系统，而难以设置机房和管道的既有公共建

筑。 

4.1.8  采用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根据气候特点，经技术经济分析论证，优先采用间接

蒸发冷水机组的高温冷源方式和新风除湿方式； 

2  宜考虑全年对天然冷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措施。 

4.1.9  使用时间不同的空气调节区不应划分在同一个定风量

全空气风系统中。温度、湿度等要求不同的空气调节区不宜划

分在同一个空气调节风系统中。 

 

4.2  冷源与热源 

 

4.2.1 供暖空调冷源与热源应根据建筑规模、用途、建设地点

的能源条件、结构、价格以及国家节能减排和环保政策的相关

规定，通过综合论证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可供利用的废热或工业余热的区域，热源宜采用废热

或工业余热。当废热或工业余热的温度较高、经技术经济论证

合理时，冷源宜采用吸收式冷水机组；  

    2  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冷、热源宜利用浅层地能、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当采用可再生能源受到气候等原

因的限制无法保证时，应设置辅助冷、热源； 

3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湿球温度较低的地区，宜采用蒸发冷

却制冷的空调方式。当室内温湿度要求较高，采用蒸发冷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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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空调方式无法保证时，可采用蒸发冷却与机械制冷联合制

冷方式或采用机械制冷的高温冷水机组； 

4  不具备本条第 1、2 款的条件，但有城市或区域热网的

地区，集中式空调系统的供热热源宜优先采用城市或区域热网； 

    5  不具备本条第 1 款～第 4 款的条件，但城市燃气供应充

足的地区，宜采用燃气锅炉、燃气热水机供热或燃气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供冷、供热；  

    6  不具备本条第 1 款～5 款条件的地区，可采用燃煤锅炉、

燃油锅炉供热，蒸汽吸收式冷水机组或燃油吸收式冷（温）水

机组供冷、供热；  

    7  天然气供应充足的地区，当建筑的电力负荷、热负荷和

冷负荷能较好匹配、能充分发挥冷、热、电联产系统的能源综

合利用效率且经济技术比较合理时，宜采用分布式燃气冷热电

三联供系统；  

    8  全年进行空气调节，且各房间或区域负荷特性相差较

大，需要长时间地向建筑同时供热和供冷，经技术经济比较合

理时，宜采用水环热泵空调系统供冷、供热； 

    9  在执行分时电价、峰谷电价差较大的地区，经技术经济

比较，采用低谷电能够明显起到对电网“削峰填谷”和节省运

行费用时，宜采用蓄能系统供冷、供热；  

    10  寒冷地区以及干旱缺水地区的中、小型建筑宜采用空

气源热泵或土壤源地源热泵系统供冷、供热；  

    11  有可利用的浅层地下水且能保证 100％回灌时，可采用

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供冷、供热；  

12  具有多种能源的地区，可采用复合式能源供冷、供热。 

4.2.2  采用电供暖系统时，系统选择及设置应符合《电供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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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应用技术规程》XJJ 090 的规定。 

4.2.3  除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外，不得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

空气加湿热源：  

    1  电力供应充足，且电力需求侧管理鼓励用电时；  

    2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且其发电量能满足自身加湿用电

量需求的建筑；  

    3  冬季无加湿用蒸汽源，且冬季室内相对湿度控制精度要

求高的建筑。  

4.2.4  锅炉供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台锅炉的设计容量应以保证其具有长时间较高运行

效率的原则确定，实际运行负荷率不宜低于 50％；  

    2  在保证锅炉具有长时间较高运行效率的前提下，各台锅

炉的容量宜相等；  

    3  当供暖系统的设计回水温度小于或等于 50℃时，宜采用

冷凝式锅炉。 

4.2.5  名义工况和规定条件下，锅炉的热效率不应低于表 4.2.5

的数值。 

表 4.2.5  名义工况和规定条件下锅炉的热效率(％) 

锅炉类型 

及燃料种类 

锅炉额定蒸发量 D（t/h）/额定热功率 Q（MW） 

D≤10或者 

Q≤7 

D＞10或者 

Q＞7 

D≤20或者 

Q≤14 

D＞20或者 

Q＞14 

层状燃烧锅炉 

Ⅱ类 

烟煤 
— — 80 81 

Ⅲ类 

烟煤 
— — 82 84 

褐煤 — — 80 82 

流化床燃烧 

锅炉 

Ⅰ类 

烟煤 
—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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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5   

锅炉类型 

及燃料种类 

锅炉额定蒸发量 D（t/h）/额定热功率 Q（MW） 

D≤10或者 

Q≤7 

D＞10或者 

Q＞7 

D≤20或者 

Q≤14 

D＞20或者 

Q＞14 

流化床燃烧 

锅炉 

Ⅱ类 

烟煤 
— — 86 

Ⅲ类 

烟煤 
— — 88 

褐煤 — — 86 

室燃（煤粉）

锅炉 
煤 — — 88 

燃油燃气锅炉 

重油 — — 90 

轻油 — — 90 

燃气 — — 92 

燃生物质锅炉 生物质 80 86 — — 

4.2.6  除下列情况外，不应采用蒸汽锅炉作为热源：  

    1  厨房、洗衣、高温消毒以及工艺性湿度控制等必须采用

蒸汽的热负荷；  

    2  蒸汽热负荷在总热负荷中的比例大于 70％且总热负荷

不大于 1.4MW。 

4.2.7  采用蒸发冷却制冷的空调方式时，系统形式选择及制冷

设备选型等应符合《蒸发冷却空调系统工程技术标准》XJJ 127

的规定。 

4.2.8  采用机械制冷冷水机组作为空调冷源设备时，应采用高

温冷水机组，机组设计工况下的冷冻水出水温度不应低于 10℃，

且冷却水进水温度与当地夏季空调室外计算湿球温度的差值不

宜大于 7℃。冷水机组与冷却塔应按设计工况选型。 

4.2.9  采用间接蒸发冷水机组或机械制冷高温冷水机组，且室



 

 
 

34 

内全部潜热冷负荷均由新风系统承担时，不应将室内潜热冷负

荷计入冷水机组制冷容量。 

4.2.10  新建大、中型建筑设置集中空调系统时，不宜采用风

冷式冷水机组作为空调冷源。 

4.2.11  集中空调系统的冷水(热泵)机组台数及单机制冷量(制

热量)选择，应能适应负荷全年变化规律，满足季节及部分负荷

要求。机组不宜少于两台，且同类型机组不宜超过 4 台；当小

型工程仅设一台时，应选调节性能优良的机型，并能满足建筑

最低负荷的要求。 

4.2.12  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的总装机容量，应按本标准第

4.1.1 条的规定计算的空调冷负荷值直接选定，不得另作附加。

在设计条件下，当机组的规格不符合计算冷负荷的要求时，所

选择机组的总装机容量与计算冷负荷的比值不得大于 1.1。 

4.2.13  采用分布式能源站作为冷热源时，宜采用由自身发电

驱动、以热电联产产生的废热为低位热源的热泵系统。  

4.2.14  采用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时，

其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的性能系数（COP）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水冷定频机组及风冷或蒸发冷却机组的性能系数（COP）

不应低于表 4.2.14 的数值；  

    2  水冷变频离心式机组的性能系数（COP）不应低于表

4.2.14 中数值的 0.93 倍；  

3  水冷变频螺杆式机组的性能系数（COP）不应低于表

4.2.14 中数值的 0.95 倍。 

表 4.2.14  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冷水（热泵） 

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COP） 



 

 
 

35 

类    型 
名义制冷量 

CC（kW） 

性能系数 COP（W/W） 

严寒 A、B

区 

严寒 C

区 

寒冷地

区 

水  冷 

活塞式/涡旋式 CC≤528 4.10 4.10 4.10 

螺杆式 

CC≤528 4.60 4.70 4.70 

528＜CC≤1163 5.00 5.00 5.10 

CC＞1163 5.20 5.30 5.50 

离心式 

CC≤1163 5.00 5.00 5.20 

1163＜CC≤2110 5.30 5.40 5.50 

CC＞2110 5.70 5.70 5.80 

风冷或蒸

发冷却 

活塞式/涡旋式 
CC≤50 2.60 2.60 2.60 

CC＞50 2.80 2.80 2.80 

螺杆式 
CC≤50 2.70 2.70 2.80 

CC＞50 2.90 2.90 3.00 

4.2.15  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的综合部

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计算方法应符合本标准

第 4.2.17 条的规定；  

    2  水冷定频机组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不应低

于表 4.2.15 的数值；  

    3  水冷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不应低于表 4.2.15 中水冷离心式冷水机组限值的 1.30

倍；  

4  水冷变频螺杆式冷水机组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不应低于表 4.2.15 中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限值的 1.15

倍。 

表 4.2.15  冷水(热泵)机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 

类型 名义制冷量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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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kW） 严寒 A、B区 严寒 C区 寒冷地区 

水冷 

活塞式/涡旋式 CC≤528 4.90 4.90 4.90 

螺杆式 

CC≤528 5.35 5.45 5.45 

528＜CC≤1163 5.75 5.75 5.85 

CC＞1163 5.85 5.95 6.20 

离心式 

CC≤1163 5.15 5.15 5.35 

1163＜CC≤2110 5.40 5.50 5.60 

CC＞2110 5.95 5.95 6.10 

风冷

或蒸

发冷

却 

活塞式/涡旋式 
CC≤50 3.10 3.10 3.10 

CC＞50 3.35 3.35 3.35 

螺杆式 
CC≤50 2.90 2.90 3.00 

CC＞50 3.10 3.10 3.20 

4.2.16  空调系统的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不应低于

表 4.2.16 的数值的 1.2 倍。对多台冷水机组、冷却水泵和冷却塔

组成的冷水系统，应将实际参与运行的所有设备的名义制冷量

和耗电功率综合统计计算，当机组类型不同时，其限值应按冷

量加权的方式确定。 

表 4.2.16  空调系统的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 

类型 
名义制冷量 CC

（kW） 

综合制冷性能系数 SCOP（W/W） 

严寒 A、B 区 严寒 C区 寒冷地区 

水冷 

活塞式/

涡旋式 
CC≤528 3.30 3.30 3.30 

螺杆式 

CC≤528 3.60 3.60 3.60 

528＜CC＜1163 4.00 4.00 4.00 

CC≥1163 4.00 4.10 4.40 

离心式 

CC≤1163 4.00 4.00 4.10 

1163＜CC＜2110 4.10 4.20 4.40 

CC≥2110 4.50 4.50 4.50 

4.2.17  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的综合部

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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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LV=1.2%×A+32.8%×B+39.7%×C+26.3%×D 

式中：A——10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

30℃／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35℃；  

     B——7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

26℃／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31.5℃；  

     C——5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

23℃／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28℃；  

     D——2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

19℃／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24.5℃。 

4.2.18  采用名义制冷量大于 7.1kW、电机驱动的单元式空气调

节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气调节机组时，其在名义制冷工

况和规定条件下的能效比（EER）不应低于表 4.2.18 的数值。 

表 4.2.18  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气调节机组能效比(EER) 

类型 
名义制冷量 

CC（kW） 

能效比 EER（W/W） 

严寒 A、B 区 严寒 C区 寒冷地区 

风冷 

不接风管 
7.1＜CC≤14.0 2.70 2.70 2.75 

CC＞14.0 2.65 2.65 2.70 

接风管 
7.1＜CC≤14.0 2.50 2.50 2.55 

CC＞14.0 2.45 2.45 2.50 

水冷 

不接风管 
7.1＜CC≤14.0 3.40 3.45 3.50 

CC＞14.0 3.25 3.30 3.35 

接风管 
7.1＜CC≤14.0 3.10 3.10 3.20 

CC＞14.0 3.00 3.00 3.10 

4.2.19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具有先进可靠的融霜控制，融霜时间总和不应超过运行

周期时间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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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冬季设计工况下，冷热风机组性能系数（COP）不应小

于 1.8，冷热水机组性能系数（COP）不应小于 2.0；  

    3  严寒地区应设置辅助热源，寒冷地区宜设置辅助热源；  

    4  对于同时供冷、供暖的建筑，宜选用热回收式热泵机组。 

4.2.20  采用空气源热泵机组供暖并需设置电加热辅助热源

时，系统供热季节性能系数（HSPF）不应小于 2.0。 

4.2.21  空气源、风冷、蒸发冷却式冷水（热泵）式机组室外

机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确保进风与排风通畅，在排出空气与吸入空气之间不

发生明显的气流短路；  

    2  应避免污浊气流的影响；  

    3  噪声和排热应符合周围环境要求；  

    4  应便于对室外机的换热器进行清扫。 

4.2.22  采用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时，其在名义制冷工况

和规定条件下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LV（C）不应低于表 4.2.22

的数值。 

表4.2.22  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多联式空调（热泵） 

机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IPLV（C） 

名义制冷量 CC（kW）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LV（C） 

严寒 A、B 区 严寒 C区 寒冷地区 

CC≤28 3.80 3.85 3.90 

28＜CC≤84 3.75 3.80 3.85 

CC＞84 3.65 3.70 3.75 

4.2.23  除具有热回收功能型或低温热泵型多联机系统外，多

联机空调系统的制冷剂连接管等效长度应满足对应制冷工况下

满负荷时的能效比（EER）不低于 2.8 的要求。 

4.2.24  采用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时，其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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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 4.2.24 的规定。 

表4.2.24  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 

冷（温）水机组的性能参数 

名义工况 性能参数 

冷（温）水进/出口温度

（℃）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 

性能系数（W/W） 

制冷 供热 

12/7（供冷） 30/35 ≥1.20 - 

-/60（供热） - - ≥0.90 

4.2.25  对冬季或过度季存在供冷需求的建筑，应充分利用新

风降温；经技术经济分析合理时，可利用冷却塔提供空气调节

冷水或使用具有同时制冷和制热功能的空调（热泵）产品。 

4.2.26  采用蒸汽为热源，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应回收用

汽设备产生的凝结水。凝结水回收系统应采用闭式系统。 

4.2.27  对常年存在生活热水需求的建筑，当采用电动蒸汽压

缩循环冷水机组时，宜采用具有冷凝热回收功能的冷水机组。 

 

4.3  输配系统 

 

4.3.1  集中供暖系统应采用热水作为热媒。 

4.3.2  集中供暖系统的热力入口处及供水或回水管的分支管

路上，应根据水力平衡要求设置水力平衡装置，并在供暖系统

图中标明平衡装置设计流量。 

4.3.3  在选配集中供暖系统的循环水泵时，应计算集中供暖系

统耗电输热比（EHR-h），并应标注在施工图的设计说明中。集

中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应按下式计算： 

EHR-h=0.003096Σ（G ×H/ηb）/Q ≤A（B +αΣL）/ΔT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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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R-h —— 集中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 

G —— 每台运行水泵的设计流量（m
3
/h）； 

H —— 每台运行水泵对应的设计扬程（mH2O）； 

ηb—— 每台运行水泵对应的设计工作点效率； 

Q —— 设计热负荷（kW）； 

ΔT—— 设计供回水温差（℃）； 

A —— 

 

与水泵流量有关的计算系数，按本标准表

4.3.9-2 选取； 

B —— 

 

与机房及用户的水阻力有关的计算系数，一

级泵系统时B取17，二级泵系统时B取21； 

ΣL—— 

 

热力站至供暖末端（散热器或辐射供暖分集

水器）供回水管道的总长度（m）； 

α —— 与ΣL有关的计算系数； 

当ΣL≤400m时，α=0.0115； 

当400m＜ΣL＜1000m时，α=0.003833+3.067/ΣL； 

当 ΣL≥1000m 时，α=0.0069。 

4.3.4  集中供暖系统采用变流量水系统时，循环水泵应采用变

速调节控制。 

4.3.5  集中空调冷、热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建筑所有区域只要求按季节同时进行供冷和供热转

换时，应采用两管制空调水系统；当建筑内一些区域的空调系

统需全年供冷、其他区域仅要求按季节进行供冷和供热转换时，

可采用分区两管制空调水系统；当空调水系统的供冷和供热工

况转换频繁或需同时使用时，宜采用四管制空调水系统。 

2  冷水水温和供回水温差要求一致且各区域管路压力损

失相差不大的中小型工程，宜采用变流量一级泵系统；单台水

泵功率较大时，经技术经济比较，在确保设备的适应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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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运行管理可靠的前提下，空调冷水可采用冷水机组和负

荷侧均变流量的一级泵系统，且一级泵应采用调速泵。 

3  系统作用半径较大、设计水流阻力较高的大型工程，空

调冷水宜采用变流量二级泵系统。当各环路的设计水温一致且

设计水流阻力接近时，二级泵宜集中设置；当各环路的设计水

流阻力相差较大或各系统水温或温差要求不同时，宜按区域或

系统分别设置二级泵，且二级泵应采用调速泵。 

4  提供冷源设备集中且用户分散的区域供冷的大规模空

调冷水系统，当二级泵的输送距离较远且各用户管路阻力相差

较大，或者水温(温差)要求不同时，可采用多级泵系统，且二级

泵等负荷侧各级泵应采用调速泵。 

4.3.6  空调水系统布置和管径的选择，应减少并联环路之间压

力损失的相对差额。当设计工况下并联环路之间压力损失的相

对差额超过 15％时，应采取水力平衡措施。 

4.3.7  采用换热器加热或冷却的二次空调水系统的循环水泵

宜采用变速调节。 

4.3.8  除空调冷水系统和空调热水系统的设计流量、管网阻力

特性及水泵工作特性相近的情况外，两管制空调水系统应分别

设置冷水和热水循环泵。 

4.3.9  在选配空调冷（热）水系统的循环水泵时，应计算空调

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EC(H)R-a]，并应标注在施工

图的设计说明中。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计算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应按下式计算： 

EC(H)R-a=0.003096Σ（G × H/ηb）/ Q ≤A（B+αΣL）/ΔT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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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R-a—— 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 

G—— 每台运行水泵的设计流量（m
3
/h）； 

H—— 每台运行水泵对应的设计扬程（mH2O）； 

ηb—— 每台运行水泵对应的设计工作点效率； 

Q—— 设计冷（热）负荷（kW）； 

ΔT—— 
规定的计算供回水温差（℃），按表4.3.9-1选

取； 

A—— 

 

与水泵流量有关的计算系数，按本规范

4.3.9-2 选取； 

B—— 

 

与机房及用户的水阻力有关的计算系数，按

表4.3.9-3 选取； 

α—— 

 

与ΣL有关的计算系数，按表 4.3.9-4或表

4.3.9-5 选取； 

ΣL—— 

 

从冷热机房至该系统最远用户的供回水管道

的总输送长度（m）。 

表4.3.9-1  ΔT值（℃） 

冷水系统 
热水系统 

严寒 寒冷 

5 15 15 

表4.3.9-2  A值 

设计水泵流量 G G≤60m³/h 60 m³/h＜G≤200m³/h G＞200m³/h 

A值 0.004225 0.003858 0.003749 

表4.3.9-3  B值 

系统组成 四管制单冷、单热管道 B值 两管制热水管道 B 值 

一级泵 
冷水系统 28 - 

热水系统 22 21 

二级泵 
冷水系统 33 - 

热水系统 2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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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4  四管制冷、热水管道系统的α值 

系统 
管道长度ΣL 范围（m） 

ΣL≤400m 400m＜ΣL＜1000m ΣL≥1000m 

冷水 α=0.02 α=0.016+1.6/ΣL α=0.013+4.6/ΣL 

热水 α=0.014 α=0.0125+0.6/ΣL α=0.009+4.1/ΣL 

表4.3.9-5  两管制热水管道系统的α值 

系

统 
地区 

管道长度ΣL 范围（m） 

ΣL≤400m 400m＜ΣL＜1000m ΣL≥1000m 

热

水 

严寒 
α=0.009 α=0.0072+0.72/ΣL α=0.0059+2.02/ΣL 

寒冷 

冷水 α=0.02 α=0.016+1.6/ΣL α=0.013+4.6/ΣL 

2  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计算参数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空气源热泵、溴化锂机组、水源热泵等机组的热水供

回水温差应按机组实际参数确定；直接提供高温冷水的机组，

冷水供回水温差应按机组实际参数确定。 

2） 多台水泵并联运行时，A 值应按较大流量选取。 

3）  两管制冷水管道的 B 值应按四管制单冷管道的 B 值选

取；多级泵冷水系统，每增加一级泵，B 值可增加 5；多级泵热

水系统，每增加一级泵，B 值可增加 4。 

4） 两管制冷水系统 α 计算式应与四管制冷水系统相同。 

5） 当最远用户为风机盘管时，∑L 应按机房出口至最远端

风机盘管的供回水管道总长度减去 100m 确定。 

4.3.10  当通风系统使用时间较长且运行工况（风量、风压）

有较大变化时，通风机宜采用双速或变速风机。 

4.3.11  设计定风量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时，宜采取实现全新

风运行或可调新风比的措施，并宜设计相应的排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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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当一个空气调节风系统负担多个使用空间时，系统的

新风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Y=X／(1+X－Z)               (4.3.12-1) 

Y=Vot／Vst                  (4.3.12-2) 

X=Von／Vst                  (4.3.12-3) 

Z=Voc／Vsc                  (4.3.12-4) 

式中：Y —— 修正后的系统新风量在送风量中的比例； 

Vot—— 修正后的总新风量(m
3
/h)； 

Vst—— 

 

总送风量，即系统中所有房间送风量之和

(m
3
/h)； 

X —— 未修正的系统新风量在送风量中的比例； 

Von—— 系统中所有房间的新风量之和(m
3
/h)； 

Z —— 新风比需求最大的房间的新风比； 

Voc—— 新风比需求最大的房间的新风量(m
3
/h)； 

Vsc—— 新风比需求最大的房间的送风量(m
3
/h)。 

4.3.13  在人员密度相对较大且变化较大的房间，宜根据室内

CO2 浓度检测值进行新风需求控制，排风量也宜适应新风量的变

化以保持房间的正压。 

4.3.14  当采用人工冷、热源对空气调节系统进行预热或预冷

运行时，新风系统应能关闭；当室外空气温度较低时，应尽量

利用新风系统进行预冷。 

4.3.15  空气调节内、外区应根据室内进深、分隔、朝向、楼

层以及围护结构特点等因素划分。内、外区宜分别设置空气调

节系统。 

4.3.16  风机盘管加新风空调系统的新风宜直接送入各空气调

节区，不宜经过风机盘管机组后再送出。 

4.3.17  空气过滤器的设计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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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气过滤器的性能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空气过滤

器》GB/T14295 的有关规定； 

2  宜设置过滤器阻力监测、报警装置，并应具备更换条件； 

3  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的过滤器应能满足全新风运行的

需要。 

4.3.18  空气调节风系统不应利用土建风道作为送风道和输送

冷、热处理后的新风风道。当受条件限制利用土建风道时，应

采取可靠的防漏风和绝热措施。 

4.3.19  空气调节冷却水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有过滤、缓蚀、阻垢、杀菌、灭藻等水处理功能； 

2  冷却塔应设置在空气流通条件好的场所； 

3  冷却塔补水总管上应设置水流量计量装置； 

4  当在室内设置冷却水集水箱时，冷却塔布水器与集水箱

设计水位之间的高差不应超过 8m。 

4.3.20  空气调节系统采用上送风气流组织形式时，宜加大夏

季设计送风温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送风高度小于或等于 5m 时，送风温差不宜小于 5℃； 

2  送风高度大于 5m 时，送风温差不宜小于 10℃。 

4.3.21  在同一个空气处理系统中，不宜同时有加热和冷却过

程，也不宜同时有冷却减湿和加湿过程。 

4.3.22  应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标明空气处理机组所含热湿处

理装置的主要性能参数。 

4.3.23  空调风系统和通风系统的风量大于 10000m³/h 时，风道

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Ws）不宜大于表 4.3.23 的数值。风道系

统单位风量耗功率（Ws）应按下式计算： 

Ws = P/(3600×ηCD×η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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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s—— 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W/（m
3
/h）]； 

P —— 
空调机组的余压或通风系统风机的风压

（Pa）； 

ηCD—— 电机及传动效率（%），ηCD 取 0.855； 

ηF —— 
风机效率（%），按照设计图中标注的效率选

择。 

表4.3.23  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Ws [W/（m
3
/h）] 

系统形式 Ws 限值 

机械通风系统 0.27 

新风系统 0.24 

办公建筑定风量系统 0.27 

办公建筑变风量系统 0.29 

商业、酒店建筑全空气系统 0.30 

4.3.24  当输送冷媒温度低于其管道外环境温度且不允许冷媒

温度有升高，或当输送热媒温度高于其管道外环境温度且不允

许热媒温度有降低时，管道与设备应采取保温保冷措施。绝热

层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温层厚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

则》GB/T 8175 中经济厚度计算方法计算； 

2  供冷或冷热共用时，保冷层厚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设

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 8175 中经济厚度和防止表面结露

的保冷层厚度方法计算，并取大值； 

3  管道与设备绝热层厚度及风管绝热层最小热阻可按本

标准附录 D 的规定选用； 

4  管道和支架之间，管道穿墙、穿楼板处应采取防止“热

桥”或“冷桥”的措施； 

5  采用非闭孔材料保温时，外表面应设保护层；采用非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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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材料保冷时，外表面应设隔汽层和保护层。 

4.3.25  严寒和寒冷地区通风或空调系统与室外相连接的风管

和设施上应设置可自动连锁关闭且密闭性能好的电动风阀，并

采取密封措施。 

4.3.26  设有集中排风的空调系统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宜

设置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严寒地区采用时，应对能量回收

装置的排风侧是否出现结霜或结露现象进行核算。当出现结霜

或结露时，应采取预热等保温防冻措施。   

4.3.27  有人员长期停留且不设置集中新风、排风系统的空气

调节区或空调房间，宜在各空气调节区或空调房间分别安装带

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 

 

4.4  末端系统 

 

4.4.1  散热器宜明装；地面辐射供暖面层材料的热阻不宜大于

0.05（㎡·K）/W。 

4.4.2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湿球温度低、温度日较差大的地

区，宜优先采用直接蒸发冷却、间接蒸发冷却或直接蒸发冷却

与间接蒸发冷却相结合的二级或三级蒸发冷却的空气处理方

式。 

4.4.3  设计变风量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时，应采用变频自动调

节风机转速的方式，并应在设计文件中标明每个变风量末端装

置的最小送风量。 

4.4.4  建筑空间高度大于等于 10m 且体积大于 10000m
3 时，宜

采用辐射供暖供冷或分层空气调节系统。 

4.4.5  机电设备用房、厨房热加工间等发热量较大的房间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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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在保证设备正常工作前提下，宜采用通风消除室内余

热。机电设备用房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宜低于夏季通风室

外计算温度； 

2  厨房热加工间宜采用补风式油烟排气罩。采用直流式空

调送风的区域，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宜低于夏季通风室外

计算温度。 

4.4.6  汽车库出入口处应采取热空气幕等减少冷风渗透的措

施。 

4.4.7  汽车库设置机械通风系统时，通风热负荷宜由补风系统

加热装置承担，且应根据不同分区的通风系统错时运行情况，

确定车库通风总热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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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给水排水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给水排水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

水设计标准》GB 50015、《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等

有关规定。 

5.1.2  进入用地红线的给水引入管应设置总水表，给水系统的

计量水表应根据建筑类型、用水部门和管理要求等因素设置二

级计量或三级计量水表，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

水设计标准》GB 50015、《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等

标准的有关规定。 

5.1.3  有计量要求的水加热器、换热站室，应安装热水表、热

量表、蒸汽流量计或能源计量表等。 

5.1.4  给水泵应根据给水管网水力计算结果选型，并应保证设

计工况下水泵效率处在高效区，应选择具有随流量增大，扬程

逐渐下降特性的供水加压泵。给水泵的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

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672 规定的

泵节能评价值。 

5.1.5  卫生间的卫生器具和配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节水型

生活用水器具》CJ/T 164的有关规定，小便器宜采用免冲洗型。 

 

 5.2  给水与排水系统设计 

 

5.2.1  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城镇给水管网或小区给水管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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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直接供水。在供水条件许可时，经相关部门批准可采用叠

压供水系统。 

5.2.2  二次加压泵站的数量、规模、位置和泵组供水水压，应

根据城镇给水条件、小区规模、建筑高度、建筑的分布、使用

标准、安全供水和降低能耗等因素合理确定。二次加压泵站宜

设置在建筑物或建筑小区的中心部位或用水量较大部位 ；二次

加压泵站的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 ;条件许可时，水泵吸水水

池（箱）宜减少与用水点的高差尽量高位设置。 

5.2.3  给水系统的供水方式及竖向分区应根据建筑的用途、层

数、使用要求、材料设备性能、维护管理和能耗等因素综合确

定。分区压力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

准》GB 50015 和《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等有关规

定，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高层建筑各分区的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的静水压力不

宜大于 0.45MPa。 

2  各加压供水分区宜分别设置加压泵，不宜采用减压阀分

区。 

3  分区内低层部分应设减压设施保证用水点供水压力不

大于 0.20MPa，且不应小于用水器具要求的最低压力。 

5.2.4  变频调速泵组宜选用全变频供水机组，其机组的选用应

根据用水量和用水均匀性等因素合理选择搭配水泵及调节措

施，宜按照供水需求自动控制水泵启动的台数，保证水泵在高

效区运行。给水加压泵的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泵

节能评价值。 

5.2.5  给水调节池或水箱、消防水池或水箱应设置溢流信号，

并将溢流信号送入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设有中水、雨水回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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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的建筑，给水调节池或水箱清洗时排出的废水、溢水宜

排至中水、雨水调节池回收利用；消防系统的试水应排回消防

水池。 

5.2.6  绿化灌溉应根据项目区域位置、绿地类型、绿地面积大

小、管理形式、植物类型和水压等因素，选择不同类型的高效

节水灌溉方式，并符合下列要求： 

    1  绿化灌溉宜采用再生水等非传统水源； 

    2  应采用滴灌、微喷灌、喷灌等节水方式； 

    3  宜采用湿度传感仪或根据气候变化调节的控制器； 

    4  当灌溉用水采用再生水时，禁止采用喷灌。 

5.2.7  冷却塔水循环系统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多台冷却塔同时使用时，宜设置集水盘连通管等水量

平衡措施； 

     2  冷却塔补充水总管上应设置阀门和水表； 

     3  集水池、集水盘或补水池应设置溢流信号，并将溢流

信号送入值班室或消防控制室； 

     4  冷却水需要储存时，宜与消防用水共储，并设置独立

的冷却供水系统，且应采取消防用水不被取用的措施。 

5.2.8  地面以上的生活污、废水排水宜采用重力流系统直接排

至室外管网。地面以下的生活污、废水排水应选用合理流量和

扬程的提升设备间接排出，且所选用的水泵应在高效区运行。 

 

5.3  生活热水 

 

5.3.1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宜利用稳定可靠的余热、废

热和可再生能源或全年供热的城市热网等作为热水供应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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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当冬季采用太阳能或空气源热泵作为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

时，应根据所选用的产品性能及辅助热源的消耗情况综合评价

设计方案的节能效果。 

   除下列情况之外，不宜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生活热水的

主体热源： 

1  电力需求侧管理鼓励用电，且利用谷电或风电加热； 

2  无集中供热热源和燃气源，采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

消防的严格限制，且无条件采用可再生能源者； 

3  以 60℃为计算温度时最高日生活热水量小于 5m
3
时。 

5.3.2  集中生活热水系统的供热设备（包括储热罐）、管道及

配件、水泵等规格选择应依据用水量、耗热量等计算确定。 

5.3.3  以燃气或燃油作为热源时，宜采用燃气或燃油机组直接

制备热水。锅炉和供热设备，其能效等级应不低于现行国家设

备能效 2 级的要求。燃气或燃油作为热源时，宜对烟气的排放

进行热回收利用。 

5.3.4  当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制备生活热水时，制热量大

于 10kW的热泵热水机组在名义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性能系

数（COP）不宜低于表 5.3.4 的规定，并应有保证水质的有效措

施。 

     表 5.3.4  热泵热水机组性能系数（COP）（W/W） 

制热量H(kW) 热水机型式 普通型 低温型 

H≥10 

一次加热式 4.40 3.70 

循环加热 
不提供水泵 4.40 3.70 

提供水泵 4.30 3.60 

5.3.5  小区内设有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水循环管网服务半

径不宜大于 300m且不应大于 500m。水加热、热交换站室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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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区的中心位置。 

5.3.6 生活热水系统的供热设备（包括储热罐）、管道及配件、

水泵等应保温，保温要求详见本标准附录 G 的规定。大型温热

水游泳池在非运行期间，应设阻止水蒸发的池盖；水温超过 32℃

的泳池池盖传热系数不应小于 0.5W/（m
2
·k）。室外保温直埋管

道不应埋设在冰冻线以上。 

5.3.7  仅设有洗手盆的建筑不应设置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

在设有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建筑中，日热水用量设计值大

于等于5m
3
或定时供应热水的用户，宜设置单独的热水循环系统。 

5.3.8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供水分区宜与供水点处的冷水分

区相同，并应采取保证用水点处冷、热水供水压力平衡和管网

有效循环的措施，用水点处冷、热水系统压力差不宜大于

0.01MPa。 

5.3.9  全日制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应采用机械循环，保证干管、

立管中的热水循环。集中生活热水系统不循环的热水供水支管，

长度不宜超过 8m。且应保证配水点出水温度不低于 45℃。 

5.3.10  热水系统应设置灭菌措施。 

 

5.4  非传统水源利用 

 

5.4.1  采用非传统水源时，处理出水必须保障用水终端的日常

供水水质安全可靠，严禁对人体健康和室内卫生环境产生负面

影响。 

5.4.2  景观、绿化、车辆冲洗、道路浇洒、冲厕等不与人体接

触的生活用水，宜采用市政再生水、雨水、建筑中水等非传统

水源，且应达到相应的水质标准；有条件时应优先使用市政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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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 

5.4.3  当中水用于冲厕时，宜用于办公建筑的公共卫生间，其

他卫生间不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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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气 

 

6.1  一般规定 

 

6.1.1  电气系统的设计应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高

效节能。 

6.1.2  电气系统宜选用技术先进、成熟、可靠，损耗低、谐波

电流发射量少、能效高、经济合理的节能产品。 

6.1.3  建筑设备监控和能效管理系统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GB 50189、《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的相关规

定。 

 

6.2  供配电系统 

 

6.2.1  电气系统的设计应根据当地供电条件、负荷性质、用电

容量、设备特征、供电距离，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确定供电

电压等级。 

6.2.2  变电所应靠近负荷中心，大功率用电设备、各级配电尽

量减少供电线路的距离，低压线路的供电半径不宜超过250m。

当供电容量超过400kW，且供电距离超过250m时，应增设变电

所。大型公共建筑的变电所400V馈出线路的供电范围不宜超过

200m。 

6.2.3  三相配电变压器选择应根据建筑物的性质和负荷情况

和环境条件确定，并应选用D,yn11结线组别、低损耗、低噪声、

节能环保型，且能效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变压器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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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2节能评价值的规定。应合理选择

变压器的容量和数量，并应使配电变压器工作在经济运行范围

内。季节性负荷、工艺负荷卸载时，为其单独设置的变压器应

具有退出运行的措施。 

6.2.4  低压交流电动机应选用高效能电动机，其能效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8613节能评

价值的规定。额定功率大于200kW的电动机宜采用高压电动机。 

6.2.5  配电系统三相负荷不平衡度不应大于15%，单相负荷占

总配电容量20%以上的供配电系统，应采用部分分相无功自动补

偿装置。无功补偿装置应具备过零自动投切功能，并有抑制谐

波和抑制涌流的措施。补偿电容分步投切容量宜具有阶梯型，

以保证补偿的精度及准确性。 

6.2.6  容量较大的用电设备，当功率因数较低且离变电所较远

时，应采用无功功率就地补偿方式。 

6.2.7  大型用电设备、大型可控硅调光设备、电动机变频调速

控制装置等谐波含量较大的设备，应就地设置谐波抑制装置。

当建筑中非线性用电设备较多时，应预留滤波装置的安装空间。 

总谐波电压畸变率和谐波电流允许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

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的规定。 

6.2.8  10kV及以下电力电缆截面应结合技术条件、运行工况和

经济电流的方法设计，经济电流截面的选用方法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的相关规定。 

6.2.9  配电系统可选用具备物联网协议的智能型断路器。 

6.2.10  建筑电能监测与现场控制设备的通讯与控制应满足下

列要求： 

    1 具备以下多种或一种通讯模式：5G、TCP/IP、NB-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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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等； 

    2  与能效管理平台通讯，并能实时传输数据。 

 

6.3  照明 

 

6.3.1  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LPD）值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规定的目标值；当房间

或场所的室形指数值不大于 1 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可增加，

增加值不应超过限值的 20%；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标准值提高

或者降低一级时，其功率密度限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6.3.2  照明产品等设备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节能评价值

的要求。 

6.3.3  建筑夜景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LPD）限值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 的有关规定。 

6.3.4  照明光源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照明在满足照度均匀度的前提下，宜选择单灯功率

较大、光效较高的LED光源；在满足识别颜色要求的前提下，宜

选择适宜色度参数的光源； 

2  LED光源的谐波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容 

限制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GB 

17625.1规定的谐波电流限值要求；  

3  高大空间及室外作业场所宜选用功率较大LED光源、金

属卤化物灯、高压钠灯等高效光源； 

4  除需满足特殊工艺要求的场所外，不应选用白炽灯； 

5  走道、楼梯间、卫生间、车库等无人长期逗留的场所，

应选用LED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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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疏散指示灯、出口标志灯、室内指向性装饰照明等应选

用LED光源；  

7  室外景观、道路照明应选择安全、高效、寿命长、运行

稳定的LED光源等高效光源，同时应避免光污染。 

6.3.5  灯具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LED灯具功率因数不宜低于0.9；  

2  在满足眩光限制和配光要求条件下，应选用效率高的灯

具，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的

相关规定； 

3  灯具自带的单灯控制装置宜预留与照明控制系统的接

口； 

4  照明设计应根据灯具的配光曲线，合理布置照明灯具。

对于线光源，考虑其配光曲线，宜垂直于外窗布灯； 

5  LED灯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

要求》GB/T 31831的有关规定。 

6.3.6  一般照明无法满足作业面照度要求的场所，应采用混合

照明。 

6.3.7  照明设计中应合理使用间接照明，不应采用漫射发光顶

棚。 

6.3.8  照明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照明控制应结合建筑使用情况及天然采光状况，进行分

区、分组、按照度或按时段调节的节能控制。房间设有多列灯

具时，所控灯列宜与侧窗平行； 

2  旅馆客房应设置节电控制型总开关； 

3  除单一灯具的房间，每个房间的灯具控制开关不宜少于2

个，且每个开关所控的光源数不宜多于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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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雨棚、走廊、楼梯间、门厅、电梯厅、卫生间、停车库

等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用节能控制；当采用就地节能控制方式

时宜采用非接触式； 

5  照明环境要求高、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大型公共建筑

或大空间、多功能、多场景场所的照明，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

系统并应具备手动控制功能； 

6  当设置电动遮阳装置时，照度控制宜与其联动； 

7  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其公共场所的一般照明应采用集

中控制。 

8  建筑景观照明应设置平日、节假日、重大节日等多种模

式自动控制装置。 

6.3.9  地下车库、高大空间、室内进深大且有人员工作或停留

的场所宜采用主动式导光装置或被动式导光装置，并符合下列

规定： 

    1  采用自然光导光装置或反光装置时，应同时采取人工照

明及其控制措施，并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对人工照明进行

自动控制，有条件时可采用调光控制； 

    2  导光管采光系统反射材料的反射率不宜低于 0.95，安装

长度不宜超过管径的 20 倍，传输效率不宜低于 0.75。 

    3  光纤采光系统适用于高度较低或照度要求较低的房间，

光纤采光系统安装长度不宜大于 20m，光纤弯曲半径不宜小于

25mm。 

     

6.4  能效监管系统 

 

6.4.1  能效监管系统应根据建筑物使用功能、能耗类别和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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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特点进行设计，技术框架参考图6.4.1。 

6.4.1  能效监管系统框架 

 

6.4.2  建筑物信息、能耗分类、分项能耗数据监测、数据传输

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

规程》JGJ/T 285、《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的有关

规定。 

6.4.3  能效监管平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并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应能满足 IT+OT 的联网要求; 

    2  应能实现云、边、端协同管控； 

    3  应针对不同气候区域建立数据库，具备大数据分析与建

模能力； 

    4  应具有在线用能监测功能，并能将建筑设备监控、建筑

能耗监测等相关数据纳入并统一分析、优化处理； 

5  应能兼容其他第三方平台、软件； 

6  实现用户自定义数据模型和界面、数据可视化，并满足

不同功能区域管理要求； 

7  实现数据自动监测、分析、报警、上传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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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设备系统采用合理、高效的节能控制算法和控制策

略，与建筑设备控制系统相适应； 

9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的设置不应影响用能系统与设备的

功能，不应降低用能系统与设备的技术指标。 

6.4.4  单体建筑面积大于10000m
2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

20000m
2及以上的其它公共建筑应设置能耗监测系统，宜设置能

效监管系统，对能耗数据整理、分析并与建筑设备联动控制。 

6.4.5  公共建筑应按功能区域设置能耗监测与计量系统。 

6.4.6  公共建筑应按照明插座、采暖空调、动力用电、特殊用

电进行分项能耗监测与计量。办公建筑应将照明和插座进行分

项能耗监测与计量。 

6.4.7  电类分项能耗计量除应满足供电企业管理、使用单位不

同业态的管理需求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宿舍公共部位和供未成年人使用的宿舍居室，集中设置

多回路电能计量装置；供成年人使用的宿舍居室，按照居室单

独设置电能计量装置； 

2  医疗建筑的大型医疗设备单独设置电能计量装置；病

房、手术室等其余场所应按照楼层或功能分区设置电能计量装

置； 

3  旅馆建筑的客房、厨房等区域按照楼层或功能分区设置

电能计量装置； 

4  教育建筑的试验设备以实验室为单位设置电能计量装

置；教室按照楼层或功能分区设置电能计量装置。 

6.4.8  锅炉房、换热机房和制冷机房应进行建筑能耗分类计

量，建筑能耗分类计量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燃料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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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制冷机的耗电量；  

    3  集中供热系统的供热量；  

4  补水量； 

5  制冷机（热泵）耗电量及制冷（热泵）系统总耗电量。 

6.4.9  采用区域性冷源和热源时，在每栋公共建筑的冷源和热

源入口处，应设置冷量和热量建筑能耗分类计量装置。采用集

中供暖空调系统时，不同使用单位或区域宜分别设置冷量和热

量建筑能耗分类计量装置。 

6.4.10  给水引入总管、有计量要求的水热加热器、换热站室，

应设置热水、热量等建筑能耗分类计量装置。二级或三级给水

点应根据管理要求设置建筑能耗分类计量装置。 

 

6.5  建筑智能化 

 

6.5.1  公共建筑智能化系统宜优先采用 POL 全光网络。 

6.5.2  公共建筑智能化系统宜优先考虑云计算、云存储，当必

须本地设置数据机房时，应采用节能、高效的 UPS、精密空调

和网络设备。 

6.5.3  建筑公共信息显示系统前端设备应采用成熟、节能的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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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再生能源应用 

 

7.1  一般规定 

 

7.1.1  公共建筑的用能系统设计应通过对当地环境资源条件

和技术经济的分析，结合国家相关政策，优先应用可再生能源。 

7.1.2  公共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

与建筑的外观、形态相协调。 

7.1.3  有生活热水需求且技术经济合理时，宜采用高效的空气

源热泵热水系统。 

7.1.4  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宜设置监测系统节能效益的计量装

置。 

7.1.5  采用可再生能源时，应根据使用条件和投资规模确定该

能源可提供的用能比列或保证率，以及系统费效比，并应根据

项目负荷特点和当地资源条件进行适宜性分析。 

7.1.6  当甲类公共建筑设置可再生能源时，可再生能源提供的

电量比例不应小于0.5%或提供的生活用热水比例不宜小于40%。 
7.1.7  针对无公共电网地区，或电网结构较弱的偏远地区采用

可再生能源时，应采用独立光伏系统或微电网系统。 

 

7.2  太阳能光伏系统 

 

7.2.1  新建公共建筑应安装太阳能光热或光伏系统。 

7.2.2  公共建筑设置太阳能利用系统时，宜采用太阳能光热、

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热、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不应影响建

筑外围护结构的建筑功能和结构安全。 



 

 
 

64 

7.2.3  太阳能利用系统中的太阳能集热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中的光伏组件设计使用寿命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要

求。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中电池组件使用衰减率应符合现行国

家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7.2.4  太阳能集热效率，太阳能光伏组件、逆变器等设备转换

效率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7.2.5  太阳能光热、光伏系统和构件及其安全性，应符合现行

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7.2.6  医院、学校、宾馆等有生活热水供应的公共建筑应设置

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7.2.7  公共建筑设置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时，太阳能保证率应符

合表7.2.7的规定。 

表7.2.7  太阳能保证率f（%） 

太阳能资源区划 太阳能热水系统 太阳能供暖系统 太阳能空气调节系统 

I 资源丰富区 ≥60 ≥50 ≥45 

II 资源较富区 ≥50 ≥35 ≥30 

7.2.8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辅助热源应根据建筑使用特点、用

热量、能源供应、维护管理及卫生防菌等因素选择，并宜利用

废热、余热等低品位能源和生物质、地热、空气源等其他可再

生能源。辅助系统除满足5.3.1条之外，不应采用直接电加热热

源作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辅助热源。 

7.2.9  太阳能集热器和光伏组件的设置应避免受自身或建筑

本体的遮挡。在冬至日采光面上的日照时数，太阳能集热器不

应少于4h，光伏组件不宜少于3h。 

7.2.10  太阳能热水控制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系统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太阳能热水系统（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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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容积大于 0.6m
3）控制装置》GB/T 28737 的规定进行； 

    2  强制循环系统宜采用温差循环，温差值应根据集热面

积、水泵参数、辐照量、环境温度等设定； 

    3  在储热与供热分开的双水箱系统中，辅助热源应分别对

储热水箱和供热水箱进行加热控制； 

    4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采取防过热和防冻措施； 

    5  控制系统的元器件的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7.2.11  太阳能光伏系统设计应综合日照条件、建筑条件，并

满足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美观及便于安装、清洁、维护的要

求。 

7.2.12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类型应根据建筑的使用功能、负荷

性质、供配电系统和电网条件确定。 

7.2.13  太阳能光伏系统应对系统发电量、光伏组件背板表面

温度、太阳能总辐射量及室外温度等参数进行实时运行监测和

计量，系统发电量应纳入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7.2.14  太阳能光伏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

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1348的规定。 

 

7.3  地源热泵系统 

 

7.3.1  公共建筑地源热泵系统设计时，应进行全年动态负荷与

系统取热量、释热量计算分析，确定地热能交换系统，并宜采

用复合热交换系统。 

7.3.2  地源热泵系统设计应选用高能效水源热泵机组，并宜采

取降低循环水泵输送能耗等节能措施，提高地源热泵系统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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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7.3.3  水源热泵机组性能应满足地热能交换系统运行参数的

要求，末端供暖供冷设备选择应与水源热泵机组运行参数相匹

配。 

7.3.4  有稳定热水需求的公共建筑，宜根据负荷特点，采用部

分或全部热回收型水源热泵机组。全年供热水时，应选用全部

热回收型水源热泵机组或水源热水机组。 

 

7.4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7.4.1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宜根据建筑类型、供热条件和用水

性质，选用合理的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和其他辅助热源组合的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7.4.2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纳入建筑给水排水设计，并应符

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7.4.3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宜按照春分、秋分所在月的平均气

温和冷水温度计算小时耗热量；冬季室外气温较低时，可采用

降低出水温度运行方式，不足的供热能力可利用市政热网或者

其他热源补充加热。 

7.4.4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主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室外干球温度低于-7℃的地区，应采用低温型空气源热泵

热水机组； 

2 选用的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不宜少于 2 台，一台检修时，

其余各台的总供热能力不应小于设计小时耗热量的 50%。成组

布置的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应采用并联换热的方式，连接管路

宜采用同程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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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规

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具有可靠的、经济的融霜控制，融霜时间总和不应超过

运行周期时间的 20%； 

2  冬季设计工况下 COP 不应小于 2.0； 

3  宜选用单热型热水机组。 

7.4.6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辅助热源，可采用工业余热、废

热、城市热网、燃油燃气、电或其他热源做辅助热源。辅助热

源的加热能力应按照冬季最冷月平均温度下的耗热量确定，且

应扣除相应气温条件下的热泵在该时段的供热量。 

7.4.7  集中式热水供应系统的储热水箱（罐）容积应根据热水

小时用水量变化曲线及热泵的供热能力，综合考虑辅助加热的

时段和能力等因素计算后确定。当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储热

水箱（罐）容积能满足用水周期内用水量调节的要求，热泵的

供水能力可按照加热时段内的平均小时耗热量配置。 

7.4.8  承压式储热水罐在闭式强制循环系统中应承受系统的

工作压力，其承压能力应按照压力容器的要求确定，应设置压

力表、泄压装置、水温指示器、控制器及自动排气阀等。其进

出水管的布置，不应产生短路，并应保证罐内具有平缓的温度

梯度。 

7.4.9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循环泵应设置备用泵。 

7.4.10  设置在建筑任何部位的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部件应

与建筑有可靠的连接，保证各类部件的安全，且应满足建筑的

防水、排水及防雷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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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设备监控 
 

8.1  一般规定 

 

8.1.1  本章可适用于公共建筑物、建筑群所属建筑设备监控系

统（BAS）的设计。BAS 可对下列子系统进行设备运行和建筑能

耗的监测与控制： 

1  冷热源系统； 

2  空调及通风系统； 

3  给水排水系统； 

4  供配电系统； 

5  照明系统； 

6  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 

8.1.2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应支持开放式系统技术，宜建立分布式控制网络； 

2  系统与产品的开放性宜满足可互通信、可互操作、可互

换用要求； 

3  在主系统对第三方子系统只监视不控制的场所，也可选

择只满足可互通信的产品； 

4  在主系统与第三方子系统有联动要求的场合，宜选择能

满足可互操作的产品； 

5  系统集成应由硬件和软件的可集成性确定； 

6  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确保系统和信息的安全性； 

7  应根据建筑的功能、重要性等确定采取冗余、容错等技

术； 

8  当通风空调系统采用电加热器时，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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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对电加热器与送风机连锁， 并对电加热器设无风断电、超

温断电保护及报警装置的监控功能；并具有对相应风机系统延 

时运行后再停机的监控功能。 

8.1.3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建立数据库，对运行过程中的信息

数据进行分析，并应能够根据需要形成运行记录，记录时间不

应少于 1年。 

8.1.4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设计时，应根据监控功能与管理需求 

合理设置监控点。 

表 8.1.4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规模 

系统规模 实时数据库点位数 

小型系统 999及以下 

中型系统 1000-2999 

大型系统 3000 及以上 

8.1.5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具备系统自诊断和故障部件自动

隔离、自动唤醒、故障报警功能。 

8.1.6  当工程有智能建筑集成要求时，应配置与其他建筑智能

化系统的通信接口。 

8.1.7  大型公共建筑应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并应接入能效

监管系统。 

8.1.8  大型公共建筑应具有对公共照明、供配电系统、空调、

给排水、电梯等设备进行运行监控和管理的功能。 

8.1.9 系统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

准》 GB 50314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建

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JGJ/T 334的相关规定。 

 

8.2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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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采用分布式系统和多层次的网络

结构。并应根据系统的规模、功能要求及选用产品的特点，采

用三层、两层或单层的网络结构，但不同网络结构均应满足分

布式系统集中监视操作和分散采集控制的原则。 

大型系统宜采用三层或两层的网络结构，三层网络结构由管理、

控制、现场三个网络层构成，中、小型系统宜采用两层或单层

的网络结构。各网络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理网络层应完成系统集中监控和各子系统的功能集

成； 

2  控制网络层应完成建筑设备的自动控制； 

3  现场网络层应完成末端设备控制和现场仪表的信息采

集和处理。  

8.2.2  用于网络互联的通信接口设备，应根据各层不同情况，

以 ISO/OSI 开放式系统互联模型为参照体系，合理选择中继器、

网桥、路由器、网关等互联通信接口设备。 

 

8.3  管理网络层 

 

8.3.1  管理网络层的中央管理工作站应具有下列功能： 

1  监控系统的运行参数； 

2  检测可控的子系统对控制命令的响应情况； 

3  显示和记录各种测量数据、运行状态、故障报警等信息； 

4  数据报表和打印。 

8.3.2  管理网络层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星形拓扑结构，选用对绞电缆作为传输介质，在

管理网络层布线使用建筑物的综合布线系统的情况下，也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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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环形、总线拓扑结构； 

2  服务器与操作站之间的连接宜选用交换机； 

3  管理网络层的服务器和至少一个操作站应位于监控中

心内； 

4  在 BAS中，某些子系统有自己独立的监控室，且这些监

控室位于建筑物不同地点时，管理网络层本层网络宜使用建筑

物的综合布线系统组成； 

5  在 BAS 的设备控制器带有以太网接口的场合，管理网络

层本层网络及控制网络层本层网络宜统一使用建筑物的综合布

线系统组成。 

 

8.4  控制网络层 

 

8.4.1  控制网络层应完成对主控项目的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

监控点逻辑开关表控制和监控点时间表控制。 

8.4.2  控制网络层的本层网络可采用以太组网方式，并使用建

筑物的综合布线系统组网，也可采用控制网络层自行布线的控

制总线拓扑结构。 

8.4.3  控制网络层的本层网络宜采用非屏蔽或屏蔽对绞电缆

作为传输介质，在布线困难的场所，也可采用无线传输。 

8.4.4  控制网络层的设备控制器可采用直接数字控制器

（DD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或兼有 DDC 、PLC 特性的

混合型控制器（HC）。在民用建筑中设备控制器宜选用 DDC 控

制器。 

8.4.5  每台设备控制器的硬件监控点数应留有余量，点数余量

不宜小于总点数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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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现场网络层 

 

8.5.1  现场网络层本层网络宜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现场

总线。 

8.5.2  末端设备控制器应具有对末端设备进行控制的功能，并

能独立于设备控制器和中央管理工作站完成控制操作。 

8.5.3  智能现场仪表应通过现场总线与设备控制器进行通信。 

8.5.4  末端设备控制器和分布式智能 I/0 模块，应与常规现场

仪表、末端设备电控箱进行一对一的配线连接。 

 

8.6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软件 

 

8.6.1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软件宜选择功能齐全、质量安全可

靠、调用灵活的主系统生产厂家有效最新版本基础上的综合软

件包，综合软件包应满足监控功能强大、操作方便、信息管理

功能周详、软件组态容易等要求。在选用第三方子系统时，应

满足综合软件包与第三方子系统软件相互兼容。 

8.6.2  对应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三个网络层，综合软件包应

具有下列对应的基本软件： 

1  管理网络层的操作站和服务器软件； 

2  控制网络层的设备控制器软件； 

3  现场网络层的末端设备控制器软件。 

 

8.7  现场仪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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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现场检测仪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仪表的测量精度应满足被测参数的量程以及被测

参数测量通道的精度； 

2  检测仪表的精度等级应选择比要求的被测参数测量精

度至少高一个精度等级； 

3  A/D 转换电路宜根据测量精度要求选择 12 位或 16 位的

AI 模块； 

4  检测仪表的响应时间应满足测量通道对采样时间的要

求； 

5  在满足现场检测仪表测量范围的情况下，宜使现场检测

仪表的量程最小，以减小现场检测仪表测量的绝对误差； 

6  温度检测仪表的量程应为测点工作温度变化范围 1.2 

倍～1. 5 倍，管道内温度传感器热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25s,当在室

内或室外安装时，热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150s； 

7  仅用于一般温度测量的温度传感器，宜采用二线制的分

度号为 PtlOO 的 B 级精度；当参数参与自动控制和经济核算时，

宜采用三线制的分度号为 PtlOO 的 A 级精度； 

8  温度检测仪表应安装在附近没有热源、水滴且空气流

通，能反映被测房间或风道空气状态的位置，其响应时间不应

大于 150s，在测量范围为 0～100%RH 时，检测仪表精度宜选

择在 2%～5%； 

9  测量稳定的压力时，正常工作压力值应在压力检测仪表

测量范围上限值的 1/3 ～ 2/3 ，测量脉动斥力时，正常工作压

力值应在检测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的 1/3 ～ l/2； 

10  流量检测仪表量程应为系统最大流量的 1.2倍～1.3倍，

且应耐受管道介质最大压力，并具有瞬态输出；流量检测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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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装部位，应满足上游 lODC 管径）、下游 SD 的直管段要求。

当采用电磁流量计、涡轮流量计时，其精度宜为 1. 5%； 

11  液位检测仪表宜使正常工作液位处于仪表满量程的

50%； 

12  成分检测仪表的量程应按检测气体及其浓度进行选

择，一氧化碳气体浓度宜按 0～300 × 10
-6

 或 0～500 × 10
-6

 ；二

氧化碳气体浓度宜按 0～2000 × 10
-6

 或 0～10000 × 10
-6； 

13  风量检测仪表宜采用皮托管风量测量装置，其测量的

风速起围宜为 2m/s～16m/s ，测量精度不应小于 5%； 

14  当以安全保护和设备状态监视为使用目的时，宜选择

开关量信号输出的检测仪表，不宜使用模拟量信号输出的检测

仪表。 

8.7.2  调节阀和风阀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管道的两通阀宜选择等百分比流量特性； 

2  蒸汽两通阀，当压力损失比大于或等于 0.6 时，宜选用

线性流量特性；小于 0. 6 时，宜选用等百分比流量特性； 

3  空调系统宜选择多叶对开型风阀，风阀面积由风管尺寸

决定，应根据风阀面积选择风阀执行器，执行器扭矩应能可靠

关闭风阀；风阀面积过大时，可选多台执行器并联工作。 

8.7.3  执行器宜选用电动执行器，其输出的力或扭矩应使阀门

或风阀在最大流体压力时可靠开启和闭合。 

 

8.8  冷热源及暖通空调控制 

 

8.8.1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对冷热源系统设备进行监控。  

8.8.2  锅炉房和换热机房的监控应由设备本身自带的控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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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经供应商提供的数据通信接口，将数据信息接入建筑设

备监控系统。  

8.8.3  锅炉房和换热机房的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进行水泵与阀门等设备连锁控制；  

    2  供水温度应能根据室外温度进行调节；  

    3  供水流量应能根据末端需求进行调节；  

    4  宜能根据末端需求进行水泵台数和转速的控制；  

5  应能根据需求供热量调节锅炉的投运台数和投入燃料

量； 

6  当系统中有多台锅炉时，锅炉的节能群控应由锅炉供应

商完成后，通过通信接口将数据传给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8.8.4  供暖空调系统应设置室温调控装置；散热器及辐射供暖

系统应安装自动温度控制阀。  

8.8.5  冷热源机房的控制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进行冷水(热泵)机组、水泵、阀门、冷却塔等设备

的顺序启停和连锁控制；  

2  冷水机组内部设备的自动控制和安全保护由机组自带

的控制系统监控，应由供应商提供数据通信接口，直接与建筑

设备监控系统交换数据。冷水及冷却水系统外部外部水路的检

测与控制，应由设备控制器完成； 

3  应能进行冷水机组的台数控制，宜采用冷量优化控制方

式；  

4  当系统中有多台冷水机组/空气源热泵时，机组的节能

群控宜由机组供应商完成后通过通信接口将数据传给建筑设备

监控系统；当无此项功能时，机组的节能群控应由建筑设备监

控系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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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应能进行水泵的台数控制，宜采用流量优化控制方式；  

    6  二级泵应能进行自动变速控制，宜根据管道压差控制转

速，且压差宜能优化调节；  

    7  应能进行冷却塔风机的台数控制，宜根据室外气象参数

进行变速控制；  

    8  应能进行冷却塔的自动排污控制；  

    9  宜能根据室外气象参数和末端需求进行供水温度的优

化调节；  

    10  宜能按累计运行时间进行设备的轮换使用；  

    11  冷热源主机设备 3 台以上的，宜采用机组群控方式；

机组的节能群控宜由机组供应商完成后通过通信接口将数据传

给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当无此项功能时，机组的节能群控应由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完成。 

8.8.6  全空气空调系统的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进行风机、风阀和水阀的启停连锁控制；  

    2  应能按使用时间进行定时启停控制，宜对启停时间进行

优化调整；  

    3  采用变风量系统时，风机应采用变速控制方式；  

    4  过渡季宜采用加大新风比的控制方式；  

    5  宜根据室外气象参数优化调节室内温度设定值；  

    6  全新风系统送风末端宜采用设置人离延时关闭控制方式。  

8.8.7  风机盘管应采用电动水阀和风速相结合的控制方式，宜

设置常闭式电动通断阀。公共区域风机盘管的控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能对室内温度设定值范围进行限制；  

    2  应能按使用时间进行定时启停控制，宜对启停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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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调整。  

8.8.8  以排除房间余热为主的通风系统，宜根据房间温度控制

通风设备运行台数或转速。  

8.8.9  地下停车库风机宜采用多台并联方式或设置风机调速

装置，并宜根据使用情况对通风机设置定时启停(台数)控制或

根据车库内的 CO浓度进行自动运行控制。  

8.8.10  间歇运行的空气调节系统，宜设置自动启停控制装置。

控制装置应具备按预定时间表、服务区域是否有人等模式控制

设备启停的功能。 

 

8.9  给水排水系统控制 

 

8.9.1  生活给水系统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水系统宜设置定时监测和记录水泵的出口压力、耗电

量等运行参数的设施； 

2  给水系统和热水系统计量装置宜按照管理要求设置数

据传输接口，计量宜采用自动远传计量的智能化管理方式。有

可能实施用者付费的场所，宜设置用者付费设施； 

3  当建筑物顶部设有生活水箱时，应设置液位计测量水箱

液位，其高水位、低水位值应用于控制给水泵的启停，超高水

位、超低水位值用于报警； 

4  当建筑物采用恒压变频给水系统时，应设置压力变送器

测量给水管压力，用于调节给水泵转速以稳定供水压力，并监

测水流开关状态； 

5  采用多路给水泵供水时，应具有依据相对应的液位设定

值控制各供水管电动阀（或电磁阀）的开关，同时应具有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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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电动阀（或电磁阀）与给水泵间的联锁控制功能； 

6  应设置给水泵运行状态显示、故障报警； 

7  当生活给水主泵故障时，备用泵应自动投入运行； 

8  宜设置主、备用泵自动轮换工作方式； 

9  给水系统控制器宜有手动、自动工况转换。 

8.9.2  中水系统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水箱应设置液位计测量水箱液位，其上限信号用于停

中水泵，下限信号用于启动中水泵； 

2  中水恒压变频供水系统的监控要求同恒压变频给水系

统，但应具有根据中水箱液位来控制补水电动阀（或电磁阀）

的功能； 

3  主泵故障时，备用泵应自动投入运行； 

4  宜设置主、备用泵自动轮换工作方式； 

5  中水系统控制器宜有手动、自动工况转换。 

8.9.3  排水系统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建筑物内设有污水池时，应设置液位计测量水池水

位，其上限信号用于启动排水泵，下限信号用于停泵； 

2  应设置污水泵运行状态显示、故障报警； 

3  当排水主泵故障时，备用泵应能自动投入； 

4  排水系统的控制器应设置手动、自动工况转换； 

5  宜能根据累计运行时间进行多台水泵轮换开启。 

8.9.4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监测和控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水温高低与启停控制装置（或定时开关），并应易

于操作； 

2  对系统热水耗量和系统总供热量宜进行监测； 

3  对设备运行状态宜进行检测及故障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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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每日用水量、供水温度宜进行监测； 

5  装机数量大于等于 3台的工程，宜采用机组群控方式。 

8.9.5 太阳能热水控制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系统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太阳能热水系统（储水

箱容积大于 0.6m3）控制装置》GB/T28737的规定进行； 

2  强制循环系统宜采用温差循环，温差值应根据集热面

积、水泵参数、辐照量、环境温度等设定； 

3  在储热与供热分开的双水箱系统中，辅助热源应分别对

储热水箱和供热水箱进行加热控制； 

4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采取防过热和防冻措施； 

5  控制系统的元器件的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8.9.6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集热系统、加热系统、辅助加热

系统和热水供回水系统应采用全自动控制，并宜采用远程管理

系统。系统的控制设计宜保证空气源热泵制热量大于辅助加热

制热量。 

8.9.7  辅助加热设备应根据储热水箱（罐）内的水温与热水供

水水温之间设定的温差运行，按照实际分时、定温或者变温自

动控制。 

8.9.8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控制器宜具备以下功能： 

1  显示热泵主机和集热循环泵的工作状况，控制热泵主机

和集热循环泵的启闭； 

2  显示储热水箱（罐）的热水温度； 

3  在非承压式系统中显示储热水箱的水位； 

4  对于辅助加热设备按照设定程序进行启停控制； 

5  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中记录瞬间热水用水量、温度压力

及其变化曲线（用水量、温度及其供水压力变化曲线图） 



 

 
 

80 

6  水箱、管路的防冻启闭； 

7  主管路的循环启闭； 

8  在要求较高的场所可采用电脑 PLC控制； 

9  当设有能耗监测系统平台时，以上信息应反馈至能耗监

测平台； 

10  控制系统的参数信息宜通过物联网系统上传至网络或

云平台，并可在合理授权的前提下有责任方进行远程监测、控

制和检修。 

8.9.9  绿化灌溉系统宜设置土壤湿度感应器和自动控制设备，

采用自动控制的模式运行。 

8.9.10  当给水中水排水系统采用自带完整的控制设备时，应

预留通信接口，并将信息纳入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8.10  电气监控 

 

8.10.1  供配电系统的监控参照本标准 6.2节。 

8.10.2  照明系统的监控参照本标准 6.3节。 

8.10.3  电梯及扶梯系统的监控符合以下要求： 

1  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设置时，应具有规定程序集中调度

和控制的群控功能。电梯处于空载时应具有延时关闭轿厢内照

明和风扇的功能，应采用变频调速和能量回收的电梯； 

2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在空载时，应能暂停或低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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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 

 

A.0.1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

计规范》GB 50176 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A.0.2  对于一般建筑，外墙平均传热系数也可按下式计算：

Km= K 

式中： Km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W/(m
2
·K)] 

 K ——外墙主体部位传热系数[W/(m
2
·K)] 

   ——外墙主体部位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A.0.3  外墙主体部位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可按表 A.0.3 取

值。 

表 A.0.3 外墙主体部位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气候分区 外保温 夹心保温（自保温） 内保温 

严寒地区 1.30 —— —— 

寒冷地区 1.20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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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计算 

 

B.0.1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应采用能自动生成符

合本标准要求的参照建筑计算模型的专用计算软件，软件应具

有下列功能： 

1  全年 8760h 逐时负荷计算； 

2  分别逐时设置工作日和节假日室内人员数量、照明功

率、设备功率、室内温度、供暖和空调系统运行时间； 

3  考虑建筑围护结构的蓄热性能； 

4  计算五个建筑热工设计二级区划分区（严寒 A、B、C

区，寒冷 A、B 区）； 

5  直接生成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计算报告。 

B.0.2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应以参照建筑与设计

建筑的供暖和空气调节总耗电量作为其能耗判断的依据。参照

建筑与设计建筑的供暖耗煤量和耗气量应折算为耗电量。 

B.0.3  参照建筑与设计建筑的空气调节和供暖能耗应采用同

一软件计算，气象参数均应采用典型气象年数据。 

B.0.4  计算设计建筑全年累计耗冷量和累计耗热量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

建筑构造尺寸、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做法、外窗（包括透

光幕墙）太阳得热系数、窗墙面积比、屋面开窗面积应与建筑

设计文件一致； 

    2  建筑空气调节和供暖应按全年运行的两管制风机盘管

系统设置。建筑功能区除设计文件明确为非空调区外，均应按

设置供暖和空气调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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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筑的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运行时间、室内温度、照明

功率密度值及开关时间、房间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及在室率、

人员新风量及新风机组运行时间表、电气设备功率密度及使用

率应按表 B.0.4-1~表 B.0.4-10 设置。 

表 B.0.4-1 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的日运行时间 

类别 系统工作时间 

办公建筑 
工作日 9:00~20:00 

节假日 —— 

宾馆建筑 全年 1:00~24:00 

商场建筑 全年 10:00~23:00 

医疗建筑——门诊楼 全年 10:00~23:00 

学校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9:00~20:00 

节假日 —— 

表 B.0.4-2 供暖空调区室内温度（℃） 

建筑

类别 

运行

时段 

运行

模式 

下列计算时刻(h)供暖空调区室内设定温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

筑、教

学楼 

工作

日 

空调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28 26 26 26 

供暖 5 5 5 5 5 5 5 12 18 20 20 20 

节假

日 

空调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供暖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宾馆建

筑、住

院部 

全

年 

空调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供暖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商场建

筑、门

诊楼 

全

年 

空调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28 25 25 

供暖 5 5 5 5 5 5 5 5 12 16 18 18 

续表 B.0.4-2  

建筑 运行 运行 下列计算时刻(h)供暖空调区室内设定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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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时段 模式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

筑、教

学楼 

工作

日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37 37 37 37 

供暖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8 12 5 5 

节假

日 

空调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供暖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宾馆建

筑、住

院部 

全

年 

空调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供暖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商场建

筑、门

诊楼 

全

年 

空调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37 37 

供暖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2 5 

表 B.0.4-3 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建筑类别 照明功率密度 

办公建筑 9.0 

宾馆建筑 7.0 

商场建筑 10.0 

医院建筑-门诊楼 9.0 

学校建筑-教学楼 9.0 

表 B.0.4-4 照明开关时间（%） 

建筑 

类别 

运行 

时段 

下列计算时刻(h)照明开关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

教学楼 

工作日 0 0 0 0 0 0 0 0 10 50 95 95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住院部 
全年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30 30 30 30 

商场建筑、

门诊楼 
全年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50 60 60 

续表 B.0.4-4 

建筑 运行 下列计算时刻(h)照明开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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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时段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

教学楼 

工作日 95 80 80 95 95 95 95 30 3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住院部 
全年 30 30 30 30 50 50 60 90 90 90 90 80 

商场建筑、

门诊楼 
全年 60 60 60 60 60 60 80 90 100 100 100 10 

表 B.0.4-5 不同类型房间人均占有的建筑面积（m2/人） 

建筑类别 人均占有的建筑面积 

办公建筑 10 

宾馆建筑 25 

商场建筑 8 

医院建筑-门诊楼 8 

学校建筑-教学楼 6 

表 B.0.4-6 房间人员逐时在室率（%） 

建筑类别 
运行 

时段 

下列计算时刻(h)房间人员逐时在室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

学楼 

工作日 0 0 0 0 0 0 0 0 10 50 95 95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住

院部 

全年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50 50 

全年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商场建筑、门

诊楼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20 50 80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20 50 95 

续表 B.0.4-6 

建筑类别 
运行 

时段 

下列计算时刻(h)房间人员逐时在室率（%）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

学楼 

工作日 95 80 80 95 95 95 95 30 3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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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建筑、住

院部 

全年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70 70 70 70 

全年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商场建筑、门

诊楼 

全年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70 50 0 

全年 80 40 20 50 60 60 20 20 0 0 0 0 

表 B.0.4-7 不同类型房间人均新风量[（m3/（h·人）] 

建筑类别 新风量 

办公建筑 30 

宾馆建筑 30 

商场建筑 30 

医院建筑-门诊楼 30 

学校建筑-教学楼 30 

表 B.0.4-8 新风运行情况（1 表示新风开启，0 表示新风关闭） 

建筑类别 
运行 

时段 

下列计算时刻(h)新风运行情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

学楼 

工作日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住

院部 

全年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全年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商场建筑、门

诊楼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续表 B.0.4-8 

建筑类别 
运行 

时段 

下列计算时刻(h)新风运行情况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

学楼 

工作日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住

院部 

全年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全年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商场建筑、门 全年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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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楼 全年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表 B.0.4-9 不同类型房间电器设备功率密度（W/m2） 

建筑类别 电器设备功率 

办公建筑 15 

宾馆建筑 15 

商场建筑 13 

医院建筑-门诊楼 20 

学校建筑-教学楼 5 

表 B.0.4-10 电气设备逐时使用率（%） 

建筑类别 
运行 

时段 

下列计算时刻(h)电气设备逐时使用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

学楼 

工作日 0 0 0 0 0 0 0 0 10 50 95 95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住

院部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全年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商场建筑、门

诊楼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30 50 80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20 50 95 

续表 B.0.4-10  

建筑类别 
运行 

时段 

下列计算时刻(h)电气设备逐时使用率（%）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

学楼 

工作日 95 50 50 95 95 95 95 30 3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住

院部 

全年 0 0 0 0 0 0 0 80 80 80 80 80 

全年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商场建筑、门

诊楼 

全年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70 50 0 

全年 80 40 20 50 60 60 20 20 0 0 0 0 

B.0.5  计算参照建筑全年累计耗冷量和累计耗热量时，应符合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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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

建筑构造尺寸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2  建筑围护结构做法应与建筑设计文件一致，围护结构热

工性能参数取值应符合本标准第 3.3 节的规定； 

    3  建筑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的运行时间、室内温度、照明

功率密度及开关时间、房间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及在室率、人

员新风量及新风机组运行时间表、电气设备功率密度及使用率

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4  建筑空气调节和供暖应采用全年运行的两管制风机盘

管系统。供暖和空气调节区的设置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B.0.6  计算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全年供暖和空调总耗电量时，

空气调节系统冷源应采用电驱动冷水机组；严寒地区、寒冷地

区供暖系统热源应采用燃煤锅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年供暖和空调总耗电量应按下式计算： 

                CH EEE                （B.0.6-1） 

式中： E  ——全年供暖和空调总耗电量(kWh/m
2
)； 

 CE  ——全年空调耗电量(kWh/m
2
)； 

 HE  ——全年供暖耗电量(kWh/m
2
)。 

    2  全年空调耗电量应按下式计算： 

              

T

C
C

SCOPA

Q
E


              （B.0.6-2） 

式中： CQ  ——全年累计耗冷量（通过动态模拟软件计

算得到）(kWh)； 

 A  ——总建筑面积(m
2
) 

 TSCOP  ——供冷系统综合性能系数，取 2.50。 

    3  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全年供暖耗电量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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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qqA

Q
E H

H





             （B.0.6-3） 

式中： HQ  ——全年累计耗热量（通过动态模拟软件计算得

到）(kWh)； 

 1  ——热源为燃煤锅炉的供暖系统综合效率,取 0.60； 

 1q  ——标准煤热值，取 8.14kWh/kgce 

 2q  ——发电煤耗(kgce/kWh)取 0.360 kgce/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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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专篇（建筑专业） 
C-1 甲类 

1   设计建筑基本信息 

1.1 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 

    2 总建筑面积：           m
2
  

3 建筑层数：地上      层，地下      层。 

1.2 该工程项目为                  ，属于甲类公共建筑。 

1.3 项目所在市县：           

1.4 建筑热工设计分区： 

严寒 A、B区□、严寒 C区□、寒冷地区□。 

1.5 采用软件：                 软件版本： 

1.6 建筑体形系数： 

建筑体积 Vo=          m
3
，建筑外表面积 Fo=          m

2
， 

建筑体形系数 S=Fo/Vo=      ，限值为     （此项必须满足）。 

1.7 建筑各单一立面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窗墙面积比：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  

1.8 屋顶透光部分面积占屋顶总面积的比例      %；限值 20%；

□满足，□不满足。 

2  建筑节能设计依据的工程建设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2016 

《建筑气候区划标准》GB 50178-93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2019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710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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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检测方法》GB/T 8484-2020 

《建筑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 GB/T 

15227-2019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GB/T 31433-2015（注：门

窗分级标准） 

《建筑采光顶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34555-2017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 144-2019 

《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2008 

《外墙内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T 261-2011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XJJ 034-20XX（注：本标准） 
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当依据的规范、标准有修钉或有新的版本时，应按新版规

范、标准对本标准的相关内容进行复核后采用。 

3  建筑围护结构保温措施、传热系数(热阻)设计值和限值见下表: 

建筑围护结构保温措施、传热系数（热阻）设计值和限值表 

围护结构部位 
保温措施 传热系数 K[W/( m

2
·K)] 构造做法 

说明 材料名称 

及厚度(mm) 

设计值 限值 单项判定 

屋    顶 保温层：   
□满足 

 
□不满足 

外    墙 

（包括非透光幕墙） 

保温层： 
  

□满足 
 

外墙体： □不满足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

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保温层：   

□满足 
 

□不满足 

地下车库与供暖房

间之间的楼板 
保温层：   

□满足 
 

□不满足 

非供暖房间与供暖

房间之间的隔墙或

楼板 

保温层： 

  

□满足 

 

隔墙体： □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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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W/( m

2
·K)] 太阳得热系数SHGC（东、南、西向/北

向）） 设计值 限值 单项判定 设计值 限值 单项判定 

单一立

面外窗

（包括

透光幕

墙）窗

墙面积

比 

南向:       
□满足 

  
□满足 

□不满足 □不满足 

北向:       
□满足 

  
□满足 

□不满足 □不满足 

东向:       
□满足 

  
□满足 

□不满足 □不满足 

西向:       
□满足 

  
□满足 

□不满足 □不满足 

屋顶透光部分(屋顶透

光部分面积≤20%) 

 
 

□满足 
  

□满足 

□不满足 □不满足 

围护结构部位 
保温材料 

及厚度(mm) 

保温材料层热阻R[(m
2
·K)/W] 构造做法、选 

用标准图集 设计值 限值 单项判定 

首层与土壤接触的

周边地面和室外挡

墙 

   
□满足 

 
□不满足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

接触的外墙或外扩

顶板 

   
□满足 

 
□不满足 

变形缝 

（两侧墙内保温时） 
   

□满足 
 

□不满足 

注：1、周边地面系指距无地下室外挡墙内表面 2m 以内的地面部位；室外挡墙系指无地

下室勒脚部位；地面热阻系指建筑基础持力层以上各层保温材料的热阻之和； 

2、地下室外墙或外扩地下室顶板热阻系指土壤以内各层保温材料的热阻之和。 

3、规定性指标全部达标后可不再进行权衡判断，直接判定为节能建筑设计。 

4、单项判定或选择中，符合打“√”，不符合打“×”，不存在该项打“—”。 

5、应说明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及屋顶透光部分的选型，主要包括：窗框材料、外窗 (包 

括透光幕墙)类型、中空玻璃间隙厚度(mm)，间隙间气体种类及选用的标准图集等。 

4  其它技术要求 

4.1 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小于 0.40时，透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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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60；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

积比大于等于 0.40，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40。 

4.2 电梯应具备节能运行功能。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排列时，

应设置群控措施。电梯应具备无外部召唤且轿厢内一段时间无

预置指令时，自动转为节能运行模式的功能。自动扶梯、自动

人行步道应具备空载时暂停或低速运转的功能。 

4.3 建筑外门、外窗的气密性分级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幕墙、

门窗通用技术条件》GB/T 31433-2015 中第 5.2.2.1 条的规定，并

应满足下列要求： 

1 10层及以上建筑外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 7级； 

2 10层以下建筑外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 6级； 

3 严寒和寒冷地区外门的气密性不应低于 4级。 

4.4 建筑幕墙的气密性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幕墙、门窗通用

技术条件》GB/T 31433-2015 中第 5.2.2.1 条的规定且不应低于 3

级。 

4.5 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应设可开启

窗扇，其有效通风换气面积不宜小于房间外墙面积的 10%；当透

光幕墙受条件限制无法设置可开启窗扇时，应设置通风换气装

置。 

4.6 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的有效通风换气面积应为开启扇面

积和窗开启后的空气流通界面面积的较小值。 

4.7 门、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应采用硬泡聚氨酯发泡剂等

软质保温材料封堵；门窗四周与抹灰层之间的缝隙，应采用保

温材料和嵌缝密封膏密封。 

4.8 当围护结构材料为烧结空心砌块（砖）、加气混凝土砌块、

轻集料混凝土空心砌块、自保温混凝土复合砌块等材料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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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预拌砂浆对基层墙体进行找平，找平层与基层墙体之间应

涂刷界面砂浆或界面剂，找平层不得脱落、空鼓、裂缝。当基

层墙体为混凝土墙体时，应采用界面砂浆或界面剂对基层墙体

进行处理。 

若墙体上有施工孔洞、架眼或残缺部分应先填补平整，然

后做找平层。 

4.9 本设计项目所选用的保温材料性能要求： 

保温材料名称 
表观密度 

(kg/m
3
) 

导热系数 

[W/(m·K)] 

修正系数 

α 

燃烧性

能等级 
参数来源 

      

      

      

      

      

4.10  对建筑女儿墙（顶部及内外侧）、雨篷、门窗洞口（洞口

外侧四周墙面）、空调机隔板、装饰线条、顶层烟道、气道等部

位应设置外保温（选材：      ，厚度：       mm），避免产

生热桥。 

5  结论（下列两项内打“√”选择） 

    □符合强制性条文规定性指标的要求。 

设计建筑的体形系数、窗墙面积比、屋顶透光面积占屋顶

面积的比例、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全部符合《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XJJ 034-20XX 规定性指标的要求，可判定为节能公

共建筑设计。 

□不符合规定性指标的要求。 

除设计建筑的体形系数外、窗墙面积比、屋顶透光面积占

屋顶面积的比例、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等不能全部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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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XJJ 034-20XX 规定性指标的要求，因此

需进行围护结构的权衡判断。 

5.1 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前，应对设计建筑的热工

性能进行核查；当满足基本要求时，方可进行权衡判断。权衡

判断的基本要求详表 5.1。 

表 5.1 权衡判断基本要求 

围护结构部位 

围护结构传热

系数基本要求 

设计建筑围护

结构传热系数 
单项判定 

K[W/( m
2
·K)] 满足 不满足 

外墙（包括非透光幕墙）     

单一立面外

窗（包括透

光幕墙）窗

墙面积比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5.2  权衡计算结果 

1  设计建筑能耗 

根据设计建筑的基本信息，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相关参数，

得到该建筑的年能耗如表 1。 

表 1 

能源种类 能耗(kWh) 单位面积能耗(kWh/m
2
) 

空调耗电量   

供暖耗电量   

总       计   

2  参照建筑能耗 

    根据建筑物的基本信息，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相关参数，

得到参照建筑的年能耗如表 2。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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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种类 能耗(kWh) 单位面积能耗(kWh/m
2
) 

空调耗电量   

供暖耗电量   

总       计   

3  建筑节能评估结果 

    对比表 1和表 2模拟计算结果，汇总如下： 

表 3 

计算结果 设计建筑 参照建筑 

全年能耗(kWh)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kWh/m
2
)   

4 结论 

设计建筑的全年能耗小于参照建筑的全年能耗，因此根据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XJJ 034-20XX 可以确定，该建筑节

能设计已经达到了节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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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乙类 

1   设计建筑基本信息 

1.1 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 

    2 总建筑面积：          m
2
； 

3 建筑层数：地上      层，地下      层。 

1.2 该工程项目为                  ，属于乙类公共建筑。 

1.3 项目所在市县：           

1.4 建筑热工设计分区： 

严寒 A、B区□、严寒 C区□、寒冷地区□。 

1.5 采用软件：                 软件版本： 

2  建筑节能设计依据的工程建设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2016 

《建筑气候区划标准》GB 50178-93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2019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7106-2019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检测方法》GB/T 8484-2020 

《建筑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 GB/T 

15227-2019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GB/T 31433-2015（注：门

窗分级标准） 

《建筑采光顶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34555-2017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 14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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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2008 

《外墙内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T 261-2011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XJJ 034-20XX（注：本标准） 
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当依据的规范、标准有修钉或有新的版本时，应按新版规

范、标准对本标准的相关内容进行复核后采用。 

3  乙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表 1和表 2的规定。 

表 1 乙类公共建筑屋面、外墙、楼板热工性能限值、设计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K[W/( m
2
·K)] 

严寒A、B区 严寒C区 寒冷地区 

限值 设计值 限值 设计值 限值 设计值 

屋面 ≤0.30  ≤0.35  ≤0.40  

外墙（包括非透光幕墙） ≤0.40  ≤0.45  ≤0.50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

或外挑楼板 
≤0.40  ≤0.45  ≤0.50  

地下车库与供暖房间之间

的楼板 
≤0.45  ≤0.60  ≤0.90  

表 2 乙类公共建筑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热工性能限值、设计值 

围护结构 
部位 

传热系数K[W/( m
2
·K)] 

太阳得热系数
SHGC 

外窗（包括透
光幕墙） 

严寒A、B区 严寒C区 寒冷地区 寒冷地区 

限值 
设计
值 

限值 
设计
值 

限值 
设计
值 

限值 
设计
值 

单一立面外
窗(包括透光

幕墙) 
≤2.00  ≤2.20  ≤2.40  / / 

屋顶透光部
分(屋顶透光
部分面积 
≤20%) 

≤2.00  ≤2.20  ≤2.40  ≤0.40  

注：1、设计值必须满足限值要求。 

        2、设计值满足限值要求后直接判定为节能建筑，不需进行权衡判断。 

4  其它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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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建筑外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国家标准《建筑幕墙、门窗通

用技术条件》GB/T 31433-2015 中第 5.2.2.1 条规定中的 6级。 

4.2  建筑外门的气密性不应低于国家标准《建筑幕墙、门窗通

用技术条件》GB/T 31433-2015 中第 5.2.2.1 条规定中的 4级。 

4.3  乙类公共建筑外窗有效通风换气面积不宜小于窗面积的

30%。 

4.4  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的有效通风换气面积应为开启扇面

积和窗开启后的空气流通界面面积的较小值。 

4.5  门、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应采用硬泡聚氨酯发泡剂等

软质保温材料堵封；门窗四周与抹灰层之间的缝隙，应采用保

温材料和嵌缝密封膏密封。 

4.6  当围护结构材料为烧结空心砌块（砖）、加气混凝土砌块、

轻集料混凝土空心砌块、自保温混凝土复合砌块等材料时，应

采用预拌砂浆对基层墙体进行找平，找平层与基层墙体之间应

涂刷界面砂浆或界面剂，找平层不得脱落、空鼓、裂缝。当基

层墙体为混凝土墙体时，应采用界面砂浆或界面剂对基层墙体

进行处理。 

若墙体上有施工孔洞、架眼或残缺部分应先填补平整，然

后做找平层。 

4.7  本设计项目所选用的保温材料性能要求： 

保温材料名称 
表观密度 

(kg/m
3
) 

导热系数 

[W/(m·K)] 

修正系数 

α 

燃烧性

能等级 
参数来源 

      

      

      

      

4.8 对建筑女儿墙（顶部及内外侧）、雨篷、门窗洞口（洞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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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四周墙面）、空调机隔板、装饰线条、顶层烟道、气道等部位

应设置外保温（选材：      ，厚度：       mm），避免产生

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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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外门窗相关性能指标示例 

 

D.0.1  外窗门的透明部分及透明幕墙应优先选用具有门窗能

效标识或符合节能认证要求的产品或构件。 

D.0.2  外门窗安装应采取有效的防水措施，避免墙体材料及外

墙保温材料受潮。 

D.0.3  当外窗安装采用附框时，附框应被外墙外保温材料完全

覆盖，以确保附框外的传热系数不大于外窗窗框的传热系数。 

D.0.4  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时，门窗的热工性能

参数应按照实际工程设计所选用的门窗产品数据为准。设计中

采用的门窗各项性能等级指标，必须是经国家认证质检机构提

供的门窗检验报告中的测定值。 

D.0.5  建筑幕墙、门窗主要性能分级指标, 应符合《建筑幕墙、

门窗通用技术条件》GB/T 31433-2015的规定。 

1  抗风压性能：幕墙、门窗抗风压性能以定级检测压力 P3

为分级指标，分级应符合表 D.0.5-1的规定； 

表 D.0.5-1抗风压性能分级 

分级 1 2 3 4 5 6 7 8 9 

分级指标值 

P3/kPa 

1.0≤P3 

＜1.5 

1.5≤P3 

＜2.0 

2.0≤P3 

＜2.5 

2.5≤P3 

＜3.0 

3.0≤P3 

＜3.5 

3.5≤P3 

＜4.0 

4.0≤P3 

＜4.5 

4.5≤P3 

＜5.0 

P3≥0.5 

注：第 9 级应在分级后同时注明具体分级指标值。 

2  气密性能：门窗气密性能以单位缝长空气渗透量 q1 或

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 q2为分级指标，门窗气密性能分级应符合

表 D.0.5-2的规定；幕墙气密性能以可开启部分单位缝长空气

渗透量 qL和幕墙整体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 qA为分级指标，幕

墙气密性能分级应符合表 D.0.5-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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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0.5-2  门窗气密性能分级 

分级 1 2 3 4 5 6 7 8 

分级指标值 

q1/［m
3
/(m·h)］ 

4.0≥q1 

>3.5 

3.5≥q1 

>3.0 

3.0≥q1 

>2.5 

2.5≥q1 

>2.0 

2.0≥q1 

>1.5 

1.5≥q1 

>1.0 

1.0≥q1 

>0.5 

q1≤0.5 

分级指标值 

q2/［m
3
/(m²·h)］ 

12≥q2 

>10.5 

10.5≥q2 

>9.0 

9.0≥q2 

>7.5 

7.5≥q2 

>6.0 

6.0≥q2 

>4.5 

4.5≥q2 

>3.0 

3.0≥q2 

>1.5 

q2≤1.5 

注：第 8 级应在分级后同时注明具体分级指标值。 

表 D.0.5-3 幕墙气密性分级 

分级代号 1 2 3 4 

分级指标 qL[m
3
/(m·h)] 可开启部分 4.0≥qL＞2.5 2.5≥qL＞1.5 1.5≥qL＞0.5 qL≤0.5 

分级指标 qA [m
3
/(m

2
·h)] 幕墙整体 4.0≥qA＞2.0 2.0≥qA＞1.2 1.2≥qA＞0.5 qA≤0.5 

注：第 4 级应在分级后同时注明具体分级指标值。 

3  保温性能：幕墙、门窗保温性能以传热系数 K为分级指

标，分级应分别符合表 D.0.5-4和表 D.0.5-5的规定； 

   表 D.0.5-4  门窗保温性能分级   单位为瓦每平方米开 

分级 1 2 3 4 5 

分级指标值 K K≥5.0 5.0＞K≥4.0 4.0＞K≥3.5 3.5＞K≥3.0 3.0＞K≥2.5 

分级 6 7 8 9 10 

分级指标值 K 2.5＞K≥2.0 2.0＞K≥1.6 1.6＞K≥1.3 1.3＞K≥1.1 K＜1.1 

注：第 10 级应在分级后同时注明具体分级指标值。 

       表 D.0.5-5  幕墙保温性能分级   单位为瓦每平方米开 

分级 1 2 3 4 

分级指标值 K K≥5.0 5.0＞K≥4.0 4.0＞K≥3.5 3.0＞K≥2.5 

分级 5 6 7 8 

分级指标值 K 2.5＞K≥2.0 2.0＞K≥1.5 1.5＞K≥1.0 K＜1.0 

注：第 8 级应在分级后同时注明具体分级指标值。 

4  水密性能：幕墙、门窗的水密性能以严重渗漏压力差值

的前一级压力差值△p为分级指标，分级应分别符合表 D.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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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 D.0.5-7的规定； 

 表 D.0.5-6  门窗水密性能分级     单位为帕 

分级 1 2 3 4 5 6 

分级指标值 Δρ 
100≤Δρ 

＜150 

150≤Δρ 

＜250 

250≤Δρ 

＜350 

350≤Δρ 

＜500 

500≤Δρ 

＜700 
Δρ≥700 

表 D.0.5-7  幕墙水密性能分级     单位为帕 

分级代号 1 2 3 4 5 

分级指

标值 Δρ 

固定部分 
500≤Δρ 

＜700 

700≤Δρ 

＜1000 

1000≤Δρ 

＜1500 

1500≤Δρ 

＜2000 
Δρ≥2000 

可开启部分 
250≤Δρ 

＜350 

350≤Δρ 

＜500 

500≤Δρ 

＜700 

700≤Δρ 

＜1000 
Δρ≥1000 

5  空气声隔声性能：幕墙、外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以“计

权隔声量和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Rw＋Ctr)”为分级指标，

内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以“计权隔声量和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

之和(Rw+C)”为分级指标，分级应符合表 D.0.5-8的规定。 

      表 D.0.5-8 幕墙、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     单位为分贝 
分级 幕墙的分级指标值 外门窗的分级指标值 内门窗的分级指标值 

1 25≤RW+Ctr＜30 20≤RW+Ctr＜25 20≤RW+C＜25 

2 30≤RW+Ctr＜35 25≤RW+Ctr＜30 25≤RW+C＜30 

3 35≤RW+Ctr＜40 30≤RW+Ctr＜35 30≤RW+C＜35 

4 40≤RW+Ctr＜45 35≤RW+Ctr＜40 35≤RW+C＜40 

5 RW+Ctr≥45 40≤RW+Ctr＜45 40≤RW+C＜45 

6 - RW+Ctr≥45 RW+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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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常用建筑材料热工计算参数参考值 
 

表 E 建筑材料导热系数计算参数λ及修正系数α表 

分类 材料名称 
表观密度 

(kg/m
3
) 

导热系数λ 

 (W/m·K) 

修正

系数 

α 

燃烧

性能

等级 

应用 

范围 

围护

结构

材料 

钢筋混凝土 2500 1.74 1.00 A 
外墙、屋

面 

细石混凝土 2100 1.28 1.00 A 
屋面找

平层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700 0.18 1.00 

A 

外自承

重墙 

及屋面 

500 0.14 1.00 

300 0.10 1.00 

390×190×190两排孔 

混凝土空心砌块 
RP=0.44(m

2
·K /W) 1.00 

A 
外自承

重墙 

390×240×190两排孔 

混凝土空心砌块 
RP=0.47(m

2
·K /W) 1.00 

390×290×190两排孔 

混凝土空心砌块 
RP=0.65(m

2
·K /W) 1.00 

灰砂砖 1800 0.74 1.00 

A 

承重外

墙 

及自承

重墙 

KP1多孔砖 1400 0.58 1.00 

页岩烧结保温砌块 ≤850 0.15 1.00 

烧结页岩空心砌块（砖） ≤850 0.50 1.00 

自保温砌块 ≤900 0.12 1.05 

轻骨

料混

凝土 

珍珠岩陶粒混凝土 1300 0.52 1.15 

A 
屋面找

坡层 

粉煤灰陶粒混凝土 1500 0.67 1.15 

页岩陶粒混凝土 

1500 0.77 

1.15 1300 0.63 

110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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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导热系数计算参数λ及修正系数α续表 

分

类 
材料名称 

表观密度 

(kg/m
3
) 

导热系

数λ 

(W/m·K) 

修正 

系数 

α 

燃烧

性能

等级 

应用 

范围 

保

温

材

料 

模塑聚苯板

(EPS) 

033 级 
≥22 

0.033 
1.05 B1 

外墙、 

屋面 039 级 0.039 

挤塑聚苯板

(XPS) 

024 级 

25~35 

0.024 

1.10 

B1 

外墙、 

屋面 
030 级(带皮) 0.030 

033 级(不带皮) 0.033 

硬泡聚氨酯板（PIR） ≥45 0.024 1.05 

外墙、 

防火 

隔离 

酚醛泡沫板（PF） ≥45 0.032 1.15 

热固复合聚

苯乙烯泡沫

保温板 

D 型 ≥40 0.040 

1.10 
G 型 ≥120 0.050 A 

岩棉条 ≥100 0.048 1.10 

A 

外墙、 

防火 

隔离 
网织岩棉板 ≥120 0.040 1.10 

玻璃棉 

板 ≤40 0.040 

1.0 A 

外墙

（幕

墙） 
毡 ≥40 0.035 

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 180~250 0.080 1.20 

A 

外墙找

平辅助

保温 
无机保温浆料 240~300 0.070 1.20 

注：1.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均不得低于 B1级； 

    2. 033级模塑聚苯板主要指石墨改性或其他材料改性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SEPS）； 

    3. 024 级挤塑聚苯板为添加石墨等红外阻隔剂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SXPS）； 

    4. 030 级为带表皮的挤塑聚苯板； 

    5. 033 级为不带表皮的挤塑聚苯板； 

    6. 建筑材料导热系数及修正系数、主要根据《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2016

及《外墙外保温薄抹灰系统应用技术规程》XJJ 037-2018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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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制冷量离心式冷水机组的制冷性能 
 

制冷量 CC≤1163kW的离心式冷水机组的制冷性能（COPn） 

性能 
冷凝器器进出口温度（℃） 

30/35 29/34 28/33 27/32 26/31 25/30 24/29 23/28 22/27 

蒸发

器进

出口

温度

(℃) 

7/12 5.0  5.1  5.2  5.3  5.5  5.6  5.7  5.8  5.9  

10/15 5.4  5.5  5.6  5.7  5.9  6.0  6.1  6.2  6.3  

11/16 5.5  5.6  5.7  5.9  6.0  6.1  6.2  6.3  6.4  

12/17 5.6  5.8  5.9  6.0  6.1  6.2  6.3  6.4  — 

13/18 5.8  5.9  6.0  6.1  6.2  6.3  6.4  — — 

14/19 5.9  6.0  6.1  6.3  6.4  6.5  — — — 

15/20 6.0  6.2  6.3  6.4  6.5  6.6  — — — 

  制冷量 1163kW＜CC≤2110kW的离心式冷水机组 

的制冷性能系数（COPn） 

性能 
冷凝器器进出口温度（℃） 

30/35 29/34 28/33 27/32 26/31 25/30 24/29 23/28 22/27 

蒸发

器进

出口

温度

(℃) 

7/12 5.4  5.5  5.6  5.8  5.9  6.0  6.2  6.3  6.4  

10/15 5.8  5.9  6.1  6.2  6.3  6.5  6.6  6.7  6.8  

11/16 5.9  6.1  6.2  6.3  6.5  6.6  6.7  6.8  6.9  

12/17 6.1  6.2  6.3  6.5  6.6  6.7  6.8  6.9  — 

13/18 6.2  6.4  6.5  6.6  6.7  6.9  7.0  — — 

14/19 6.4  6.5  6.6  6.8  6.9  7.0  — — — 

15/20 6.5  6.6  6.8  6.9  7.0  7.1  — — — 

制冷量 CC≥2110kW的离心式冷水机组的制冷性能（COPn） 

性能 
冷凝器器进出口温度（℃） 

30/35 29/34 28/33 27/32 26/31 25/30 24/29 23/28 22/27 

蒸发

器进

7/12 5.7  5.8  5.9  6.1  6.2  6.4  6.5  6.6  6.8  

10/15 6.1  6.2  6.4  6.5  6.7  6.8  6.9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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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温度

(℃) 

11/16 6.3  6.4  6.5  6.7  6.8  7.0  7.1  7.2  7.3  

12/17 6.4  6.6  6.7  6.8  7.0  7.1  7.2  7.3  — 

13/18 6.6  6.7  6.9  7.0  7.1  7.2  7.3  — — 

14/19 6.7  6.9  7.0  7.1  7.2  7.4  — — — 

15/20 6.9  7.0  7.1  7.3  7.4  7.5  — — — 

  制冷量 CC≤1163kW 的离心式冷水机组 

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NPLV） 

性能 
冷凝器器进出口温度（℃） 

30/35 29/34 28/33 27/32 26/31 25/30 24/29 23/28 22/27 

蒸发

器进

出口

温度

(℃) 

7/12 5.1  5.2  5.4  5.5  5.6  5.7  5.9  6.0  6.1  

10/15 5.5  5.6  5.8  5.9  6.0  6.2  6.3  6.4  6.5  

11/16 5.7  5.8  5.9  6.0  6.2  6.3  6.4  6.5  6.6  

12/17 5.8  5.9  6.1  6.2  6.3  6.4  6.5  6.6  — 

13/18 5.9  6.1  6.2  6.3  6.4  6.5  6.6  — — 

14/19 6.1  6.2  6.3  6.4  6.5  6.7  — — — 

15/20 6.2  6.3  6.5  6.6  6.7  6.8  — — — 

制冷量 1163kW＜CC≤2110kW的离心式冷水机组的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NPLV） 

性能 
冷凝器器进出口温度（℃） 

30/35 29/34 28/33 27/32 26/31 25/30 24/29 23/28 22/27 

蒸发器

进出口

温度

(℃) 

7/12 5.5  5.6  5.7  5.9  6.0  6.1  6.3  6.4  6.5  

10/15 5.9  6.0  6.2  6.3  6.4  6.6  6.7  6.8  6.9  

11/16 6.0  6.2  6.3  6.5  6.6  6.7  6.8  7.0  7.1  

12/17 6.2  6.3  6.5  6.6  6.7  6.8  7.0  7.1  — 

13/18 6.3  6.5  6.6  6.7  6.9  7.0  7.1  — — 

14/19 6.5  6.6  6.8  6.9  7.0  7.1  — — — 

15/20 6.6  6.8  6.9  7.0  7.1  7.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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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量 CC≥2110kW的离心式冷水机组 

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NPLV） 

性能 
冷凝器器进出口温度（℃） 

30/35 29/34 28/33 27/32 26/31 25/30 24/29 23/28 22/27 

蒸发

器进

出口

温度

(℃) 

7/12 5.9  6.0  6.2  6.3  6.5  6.6  6.8  6.9  7.1  

10/15 6.4  6.5  6.7  6.8  7.0  7.1  7.2  7.4  7.5  

11/16 6.5  6.7  6.8  7.0  7.1  7.3  7.4  7.5  7.6  

12/17 6.7  6.8  7.0  7.1  7.3  7.4  7.5  7.7  — 

13/18 6.9  7.0  7.2  7.3  7.4  7.6  7.7  — — 

14/19 7.0  7.2  7.3  7.4  7.6  7.7  — — — 

15/20 7.2  7.3  7.5  7.6  7.7  7.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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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管道与设备保温及保冷厚度 
 

G.0.1 热管道经济绝热层厚度可按表 G.0.1-1～G.0.1-3选用。

热设备绝热层厚度可按最大口径管道的绝热层厚度再增加 5mm

选用。 

表 G.0.1-1  室内热管道柔性泡沫橡塑经济 

绝热层厚度（热价 85元/GJ） 

最高介质

温度（℃） 

绝热层厚度（mm） 

25 28 32 36 40 45 50 

60 ≤DN20 
DN25～

DN40 

DN25～

DN40 

DN25～

DN40 
≥DN450   

80   ≤DN20 
DN25～

DN40 

DN25～

DN40 

DN25～

DN40 
≥DN450 

表 G.0.1-2  热管道离心玻璃棉经济绝热层厚度（热价35元/GJ） 
最高介

质温度

（℃） 

绝热层厚度（mm） 

25 30 35 40 50 60 70 80 90 

室

内 

60 
≤DN 

40 

DN50～ 

DN125 

DN150～

DN1000 

≥DN 

1100 
     

80  ≤DN32 
DN40～ 

DN80 

DN100～

DN250 

≥DN 

300 
    

95   ≤DN40 
DN50～ 

DN100 

DN125～

DN1000 

≥DN 

1100 
   

140    ≤DN25 
DN32～ 

DN80 

DN100～

DN300 
≥DN350   

190     ≤DN32 
DN40～ 

DN80 

DN100～ 

DN200 

DN250～

DN900 

≥DN 

1000 

室

外 

60  ≤DN40 
DN50～

DN100 

DN125～ 

DN450 
≥DN500     

80   ≤DN40 
DN50～

DN100 

DN125～ 

DN1700 
≥DN1800    

续表 G.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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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介
质温度
（℃） 

绝热层厚度（mm） 

25 30 35 40 50 60 70 80 90 

室

外 

95   ≤DN25 
DN32～

DN50 

DN70～

DN250 
≥DN300    

140    ≤DN20 
DN25～

DN70 

DN80～

DN200 

DN250～

DN1000 
≥DN1100  

190     ≤DN25 
DN32～

DN70 

DN80～

DN150 

DN200～

DN500 
≥DN600 

表 G.0.1-3  热管道离心玻璃棉经济绝热层厚度（热价85元/GJ） 

最高介
质温度
（℃） 

绝热层厚度（mm） 

40 50 60 70 80 90 100 120 140 

室

内 

60 
≤DN 

40 

DN70～ 

DN300 

≥DN 

350 
      

80 ≤DN20 
DN25～ 

DN70 

DN80～

DN200 

≥DN 

250 
     

95  ≤DN40 
DN50～ 

DN100 

DN125～

DN300 

DN350～ 

DN2500 

≥DN 

3000 
   

140   ≤DN32 
DN40～ 

DN70 

DN80～

DN150 

DN200～ 

DN300 

DN350～ 

DN900 
≥DN1000  

190    ≤DN32 
DN40～ 

DN50 

DN70～ 

DN100 

DN125～ 

DN150 

DN200～

DN700 

≥DN 

800 

室

外 

60  ≤DN80 
DN100～

DN250 
≥DN300      

80  ≤DN40 
DN50～

DN100 

DN125～ 

DN250 

DN300～ 

DN1500 

≥ 

DN2000 
   

95  ≤DN25 
DN32～

DN70 

DN80～ 

DN150 

DN200～

DN400 

DN500～

DN2000 

≥ 

DN2500 
  

140   ≤DN25 
DN32～

DN50 

DN70～

DN100 

DN125～

DN200 

DN250～

DN450 
≥DN450  

190    ≤DN25 
DN32～

DN50 

DN70～

DN80 

DN100～

DN150 

DN200～

DN450 
≥DN500 

G.0.2  室内空调冷水管道最小绝热层厚度可按表 G.0.2-1、表



 

 
 
111 

G.0.2-2选用；蓄冷设备保冷厚度可按对应介质温度最大口径管

道的保冷厚度再增加 5mm～10mm 选用。 

表 G.0.2-1  室内空调冷水管道最小绝热层厚度 

（介质温度≥5℃）（mm） 

地区 
柔性泡沫橡塑 玻璃棉管壳 

管径 厚度 管径 厚度 

较干燥地区 

≤DN40 19 ≤DN32 25 

DN50～DN150 22 DN40～DN100 30 

≥DN200 25 DN125～DN900 35 

较潮湿地区 

≤DN25 25 ≤DN25 25 

DN32～DN50 28 DN32～DN80 30 

DN70～DN150 32 DN100～DN400 35 

≥DN200 36 ≥DN450 400 

表 G.0.2-2  室内空调冷水管道最小绝热层厚度 

（介质温度≥-10℃）（mm） 

地区 
柔性泡沫橡塑 玻璃棉管壳 

管径 厚度 管径 厚度 

较干燥地区 

≤DN32 28 ≤DN32 25 

DN40～DN80 32 DN40～DN150 30 

DN100～DN200 36 ≥DN200 35 

≥DN250 40   

较潮湿地区 

≤DN50 40 ≤DN50 35 

DN70～DN100 45 DN70～DN125 40 

DN125～DN250 50 DN150～DN500 45 

DN300～DN2000 55 ≥DN600 50 

≥DN2100 60   

G.0.3  室内生活热水管经济绝热层厚度可按表 G.0.3-1、表

G.0.3-2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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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0.3-1  室内生活热水管道经济绝热层厚度 

（室内 5℃全年≤105天） 

绝热材料 

介质温度 

离心玻璃棉 柔性泡沫橡塑 

公称管径（mm） 厚度（mm） 公称管径（mm） 厚度（mm） 

≤70℃ 

≤DN25 40 ≤DN40 32 

DN32～DN80 50 DN50～DN80 36 

DN100～DN350 60 DN100～DN150 40 

≥DN400 70 ≥DN200 45 

表 G.0.3-2  室内生活热水管道经济绝热层厚度 

（室内 5℃全年≤150天） 

绝热材料 

介质温度 

离心玻璃棉 柔性泡沫橡塑 

公称管径（mm） 厚度（mm） 公称管径（mm） 厚度（mm） 

≤70℃ 

≤DN40 50 ≤DN50 40 

DN50～DN100 60 DN70～DN125 45 

DN125～DN300 70 DN150～DN300 50 

≥DN350 80 ≥DN350 55 

G.0.4  室内空调风管绝热层最小热阻可按表 G.0.4选用。 

表 G.0.4  室内空调风管绝热层最小热阻 
 

风管类型 
适用介质温度（℃） 最小热阻 

R[（m
2
·K）/W] 冷介质最低温度 热介质最高温度 

一般空调风管 15 30 0.81 

低温风管 6 3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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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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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19 

2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 

3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2009 

4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2016 

5 《建筑气候区划标准》GB 50178-93 

6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2015 

7 《建筑中水设计标准》GB 50336-2018 

8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 50364-2018 

9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2019 

10《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2010 

11《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12《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 50788-2012 

13《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GB 50797-2012   ？？？ 

14《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2013 

15《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 

16《供热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0-2021 

17《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18《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2021 

 

19《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7106-2019 

20《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 8175-2008 

21《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检测方法》GB/T 8484-2020 

22《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GB/T 12497-2006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30/41529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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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GB/T 13462-2008 

24《空气过滤器》GB/T 14295-2019 

25《建筑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15227-2019 

   26《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2-2007 

   27《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2-2020 

28《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GB/T 31433-2015（注：

门窗分级标准） 

29《建筑采光顶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34555-2017 

    

30《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JGJ 144-2019 

31《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2008 

32《外墙内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T 261-2011 

 

33《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40-2010 

34《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T 164-2014 

 

 

 

 

 

 

 

 

 

 


